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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制定「苗栗縣社會住宅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

　附「苗栗縣社會住宅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

府行法字第 �1�0�7�0�2�3�2�1�1�4 號

法規

苗栗縣社會住宅及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住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制

定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為苗栗縣政府稅

務局 �(以下簡稱稅務局 �)。

第三條　　政府興辦或本府核准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及認定之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之土地，其

地價稅及房屋稅之減免，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令

之規定。但其他法令規定較本自治條例更有利者，適用最有利之法令。

第四條　　適用本自治條例之社會住宅於興辦期間，地價稅及房屋稅之減免基準及範圍如下：

一、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七款、第八款或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第五款規定辦理者，免徵地價稅及房屋稅。

二、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規定辦理者，減徵應納地價

稅額百分之八十及房屋稅額百分之二十。

� � � � � � � � � � 前項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免之起算日如下：

一、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興辦者，土地為取得之日；房屋為取得使用執照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7 年 第 12 期

�4

之日。

二、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第七款、第八款規定興辦者，為

取得或租用土地、房屋之日。

三、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興辦者，為本府承租民間住宅之日。

四、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興辦者，為租屋服務事業承租民間住宅之日或媒

合承、出租雙方致租賃關係發生之日。

五、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各款規定興辦者，為核准營運之日。

第五條　　適用本自治條例之公益出租人，其出租房屋之土地，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三百平方

公尺或非都市土地面積未超過七百平方公尺部分，得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出租房屋之土地面積超過前項規定時，應依土地所有權人擇定之適用順序計算至該

規定之面積限制為止；未擇定者，以當年期之地價稅，由高至低之適用順序計算之。

第六條　　同一地號土地使用情形或其地上建物使用情形，經認定僅部分合於本自治條例規定

者，得依合於規定之使用面積比率，計算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或減免地價稅。

　　　　　同一建築物使用情形，經認定僅部分合於本自治條例規定者，得依合於規定之實際

使用面積，計算減免房屋稅。

第七條　　依本自治條例第四條規定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者，由本府檢附相關資料通知稅務局

辦理，並自減免起算日之當年期及當月份起適用。

第八條　　依本自治條例第五條規定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由本府列冊通知稅務

局辦理，並自本府核發公益出租人認定函或逕予認定之當年期起至公益出租人有效期間

屆滿之當年期止適用。

第九條　　興辦期間經核准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之社會住宅，或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適用地價

稅自用住宅用地稅率之土地，其於適用原因、事實消滅時，地價稅自次年期起恢復課徵；

房屋稅自次月起恢復課徵。經本府撤銷原核准或認定者，應追繳原減免之稅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應通知稅務局：

� � � � � � 一、政府興辦社會住宅、廢止、變更或撤銷。

� � � � � � 二、民間興辦社會住宅經核准、廢止、變更或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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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三、公益出租人經認定、廢止、變更或撤銷。

第十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苗栗縣政府　令

制定「苗栗縣娛樂稅徵收率自治條例」。

　附「苗栗縣娛樂稅徵收率自治條例」。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3�0 日

府行法字第 �1�0�7�0�2�3�4�6�7�6 號

苗栗縣娛樂稅徵收率自治條例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娛樂稅法第六條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本縣娛樂稅徵收率如下 �:

一、電影，外國語言片課徵百分之一；本國語言片課徵百分之零點五。

二、職業性歌唱、舞蹈、馬戲、魔術、技藝表演及夜總會之各種表演課徵百分之十。

三、說書、戲劇、音樂演奏及非職業性歌唱、舞蹈等表演課徵百分之一。

四、各種競技比賽課徵百分之二點五。

五、舞廳課徵百分之二十五。

六、舞場課徵百分之十。

七、高爾夫球場及高爾夫球練習場課徵百分之五。

八、電動遊樂場課徵百分之五。

九、�K�T�V視唱、�M�T�V視聽課徵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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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機動遊艇、動力飛行器課徵百分之二點五。

十一、機動遊藝樂園課徵百分之五。

十二、其他提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者課徵百分之一。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娛樂項目於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所屬展演場地演出者，其

徵收率減半課徵。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苗栗縣政府　令

修正「苗栗縣各鄉鎮市衛生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附「苗栗縣各鄉鎮市衛生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乙份。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3�0 日

府行法字第 �1�0�7�0�2�3�5�5�8�8 號

苗栗縣各鄉鎮市衛生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第七條　　衛生所置醫師、牙醫師、護理長、護理師、藥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護士。

� � � � � � � � � � 衛生所得置課員、衛生稽查員。

� � � � � � � � � � 第一項護理長由護理師兼任。

第八條之一　　衛生所得置會計員，依法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由苗栗縣政府主計處派

員兼任；未置會計員者，由衛生所遴薦適當人員，由苗栗縣政府主計處核派兼辦。

第九條　　衛生所得在村（里）設衛生室，並由各衛生所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三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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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擬定竹南頭份都市計畫（原市十二用地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

並自民國 �1�0�7 年 �1�1 月 �2�8 日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 條、第 �2�3 條規定。

　二、本府 �1�0�7 年 �1�1 月 �2�6 日府商都字第 �1�0�7�0�2�2�9�7�3�3�A 號函。

公告事項：

　一、本計畫書、圖業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6 年 �1�1 月 �1 日第 �2�7�2 次會議審決，並經本

府 �1�0�7 年 �1�1 月 �2�6 日府商都字第 �1�0�7�0�2�2�9�7�3�3�A 號函核定在案。

　二、本案計畫書、圖自民國 �1�0�7 年 �1�1 月 �2�8 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圍內依本計畫書圖、

都市計畫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築管理。

　三、需閱覽都市計畫書、圖者，請至本縣竹南鎮公所或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閱覽（亦

可上網閱覽，網址：�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

　四、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 天。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核准詹珮彤地政士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 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詹珮彤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

府商都字第 �1�0�7�0�2�2�9�7�3�3�B號

附 件 �: 都 市 計 畫 書、 圖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2� 日� 

府地籍字第 �1�0�7�0�2�2�2�5�0�5�B號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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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證書字號：（�1�0�6）台內地登字第 �0�2�8�0�7�3 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1�0�7）苗縣地登字第 �0�0�0�3�7�9 號

　四、事務所名稱：方大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竹南鎮維新路 �2�4�6 號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府已將代為標售之土地價金存入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土地權利人應自

存入之日起 �1�0 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申請發給，公告週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4 條第 �2、�3 項、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1 項

第 �2款及第 �6條。

公告事項：

　一、� 代為標售之土地標示、已知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之姓名或名稱及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

所、保管款金額、保管字號：詳見案附土地代為標售價金保管款清冊。

　二、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台灣銀行之苗栗分行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

專戶。

　三、申請保管款地址：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 �1號 �2樓（本府地政處）。

　四、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保管款存入專戶起 �1�0 年內 �( 如清冊 �)，逾期未領取者，

經結算如有賸餘，歸屬國庫。

　五、領取保管款時應由土地及建物權利人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6 日

府地籍字第 �1�0�7�0�2�2�6�1�5�4�A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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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 �1�0�8 年度本縣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餘絀 �(損益 �)表」�1份。

依據：預算法第 �5�1 條及第 �9�0 條規定。

公告事項：如主旨。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

府 主 歲 字 第 �1�0�7�0�2�2�9�6�7�5�B 號

附件 �:�1�0�8 附屬單位預算案綜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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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業務收入(1)
業務成本與費

用(2)

業務外收入

(3)

業務外費用

(4)

本期餘絀

(5)=(1)-

(2)+(3)-(4)

979,009 747,019 8,348 76,080 164,258

縣有財產開發基金 86,694 5,040 3,900 72,000 13,554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815,000 666,423 274 0 148,851

醫療作業基金 77,315 75,556 4,174 4,080 1,853

本期餘絀

(3)=(1)-(2)

(873,825)

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 (3,159)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429,698)

社會福利基金 (393,977)

環境保護基金 (46,991)

營業收入(1) 營業費用(2)
營業外收入

(3)

營業外費用及

所得稅費用

(4)

本期純損益

(5)=(1)-

(2)+(3)-(4)

57,475 56,653 400 208 1,014

苗栗肉品市場股份有

限公司 57,475 56,653 400 208 1,014

餘絀合計數

(708,553)

538,518 585,509

營業基金部分

餘絀合計數

收入(來源)數 成本與費用(用途、費用)數

13,481,689 14,190,242

20,553 23,712

9,944,160 10,373,858

1,933,226 2,327,203

108年度苗栗縣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綜計表

作業基金部分

特別收入基金部分

基金來源(1) 基金用途(2)

12,436,457 13,31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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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 �1�0�8 年度本縣總預算「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

　　　「歲入歲出性質及餘絀簡明比較分析表」及「收支簡明比

　　　較分析表」各一份。

依據：預算法第 �5�1 條及地方制度法第 �4�0 條。

公告事項：如主旨。

縣　長  徐  耀  昌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

府主歲字第 �1�0�7�0�2�3�2�2�4�6�B 號

附 件 �: 歲 入 歲 出 簡 明 比

較 分 析 表、 歲 入 歲 出 性

質 及 餘 絀 簡 明 比 較 分 析

表、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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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百 分 比 金 額 百 分 比 金 額 百 分 比 金 額 增 加 率

一、歲  入  合  計 19,174,924 100.00 19,155,802 100.00 22,201,982 100.00 19,122 0.10

 01.稅課收入 9,572,442 49.92 9,590,493 50.07 9,540,513 42.97 -18,051 -0.19

 02.罰款及賠償收入 283,792 1.49 301,671 1.57 416,335 1.88 -17,879 -5.93

 03.規費收入 250,632 1.31 258,765 1.35 264,863 1.19 -8,133 -3.14

 04.財產收入       25,484    0.13     117,249 0.61 73,147 0.33 -91,765 -78.27

 06.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505    0.00     119,315 0.61       7,687     0.03 -118,810 -99.58

 07.補助及協助收入 8,845,859   46.13 8,254,237 43.09 10,967,231 49.40 591,622 7.17

 08.捐獻及贈與收入            -     -           - 0.00 88,532 0.40          -         -

 09.其他收入 196,210 1.02 514,072 2.68 843,674 3.80 -317,862 -61.83

二、歲  出  合  計 18,944,924 100.00 18,925,802 100.00 20,962,424 100.00 19,122 0.10

  01.一般政務支出 4,457,682 23.53 4,418,247 23.35 4,010,245 19.13 39,435 0.89

  02.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7,239,103 38.21 6,943,077 36.69 7,765,119 37.05 296,026 4.26

  03.經濟發展支出 1,310,664 6.92 1,193,913 6.31 3,100,319 14.79 116,751 9.78

  04.社會福利支出 2,267,660 11.97 2,350,404 12.42 2,151,222 10.26 -82,744 -3.52

  05.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515,199 2.72 354,701 1.87 945,878 4.51 160,498 45.25

  06.退休撫卹支出 2,202,266 11.63 2,683,260 14.18 2,163,638 10.32 -480,994 -17.93

  07.債務支出 550,000 2.90 550,000 2.91 541,010 2.58          - 0.00

  08.補助及其他支出 402,350 2.12 432,200 2.28 284,993 1.36 -29,850 -6.91

三、歲入歲出餘絀      230,000       -     230,000 - 1,239,558 - -         -

苗栗縣總預算

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比較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7 年 第 12 期

�2�0

金 額 百 分 比 金 額 百 分 比 金 額 百 分比 金 額 增 加 率

一、經常門

   （一）歲入 19,174,924 100.00 19,055,802 100.00 22,169,787 100.00 119,122 0.63

  　　  1.直接稅收入 4,641,304 24.20 4,740,253 24.88 5,025,449 22.67 -98,949 -2.09

  　　  2.間接稅收入 4,931,138 25.72 4,850,240 25.45 4,515,064 20.37 80,898 1.67

  　　  3.賦稅外收入 9,602,482 50.08 9,465,309 49.67 12,629,274 56.97 137,173 1.45

   （二）歲出 16,702,019 100.00 17,118,636 100.00 16,026,706 100.00 -416,617 -2.43

  　　  1.一般經常支出 16,102,019 96.41 16,518,636 96.50 15,485,696 96.62 -416,617 -2.52

  　　  2.債務利息及事務支出 550,000 3.29 550,000 3.21 541,010 3.38 0 0.00

  　　  3.預備金 50,000 0.30 50,000 0.29 - - - 0.00

   （三）經常門賸餘 2,472,905       - 1,937,166       - 6,143,081 - 535,739 27.66

二、資本門

   （一）歲入            -       - 100,000 100.00 32,195 100.00 -100,000 - 

  　　  1.減少資產            -       - 100,000 100.00 32,195 100.00 -100,000 - 

  　　  2.收回投資            -       - - - - - - - 

   （二）歲出 2,242,905 100.00 1,807,166 100.00 4,935,718 100.00 435,739 24.11

  　　  1.增置或擴充改良資產 2,053,405 91.55 1,617,866 89.53 4,935,718 100.00 435,539 26.92

  　　  2.增加投資            -       - - - - - - - 

  　　  3.預備金 189,500 8.45 189,300 10.47 - 200 0.11

   （三）資本門差短 -2,242,905       - -1,707,166 - -4,903,523 - -535,739 31.38

三、歲入歲出餘絀      230,000       - 230,000 - 1,239,558 - - -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比較

苗栗縣總預算

歲入歲出性質及餘絀簡明比較分析表
        中華民國108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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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千元

一、收入合計    28,674,924    28,080,802 30,708,607 594,122

  (一)歲入 19,174,924 19,155,802 22,201,982 19,122

  (二)債務之舉借 9,500,000 8,925,000 8,506,625 575,000

  (三)預計移用以前年度歲計

賸餘調節因應數

二、支出合計    28,674,924    28,080,802 29,770,083 594,122

  (一)歲出 18,944,924 18,925,802 20,962,424 19,122

  (二)債務之償還 9,730,000 9,155,000 8,807,659 575,000

三、收支賸餘數 -                               -                              938,524

苗栗縣總預算

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中華民國 108 年度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與

上年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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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解金環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解金環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2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0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龍坑段 �0�0�4�9�-�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龍坑段 �0�0�4�9�-�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9�9 �0�.�0�0�0�9�9 �0�.�0�0�0�9�9 �0�.�0�0�0�9�9 �0�.�0�0�0�9�9 �0�.�0�0�0�9�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 �3 �3 �3 �3 �3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0�9�9 �0�.�0�0�0�9�9 �0�.�0�0�0�9�9 �0�.�0�0�0�9�9 �0�.�0�0�0�9�9 �0�.�0�0�0�9�9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3 �3 �3 �3 �3 �3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1�5�4�6�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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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9�4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後龍鎮龍坑段 �0�0�4�9�-�0�0�0�0

地號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後龍鎮龍坑段 �0�0�4�9�-�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1�8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用水量 �0�.�0�0�0�9�9立方公尺 �/秒、約 �1�0�.�6�9�2立方公尺、用水時

間 �3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1�0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郭哲佑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郭哲佑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9月 �2�8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0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1�9�7�1�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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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銅鑼鄉竹森段 �0�8�0�5�-�0�0�0�0、�1�5�8�7�-�0�0�0�0、�0�9�3�0�-�0�0�0�0、�1�0�5�3�-�0�0�0�0 地號等 �4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銅鑼鄉竹森段 �0�8�0�5�-�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銅鑼鄉竹森段 �0�8�0�5�-�0�0�0�0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銅鑼鄉竹森段 �0�8�0�5�-�0�0�0�0、�1�5�8�7�-�0�0�0�0、�0�9�3�0�-�0�0�0�0、�1�0�5�3�-�0�0�0�0

地號等 �4 筆土地，澆灌面積 �0�.�1�5�5�7�0�5 公頃（用途 �- 養護草皮花木、雜作

等），每日引用水量 �0�.�0�0�1�8 立方公尺 �/ 秒、約 �1�2�.�9�6 立方公尺，用水時

間 �2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1�0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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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2�9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8 年 �1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卓蘭鎮卓蘭、豐田、苗豐、上新等里及三義鄉泰安鄉苑裡鎮等區域內�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3�0�0 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0�0 公

厘 �1�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卓蘭鎮水廠段 �0�6�1�8�-�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8 �0�.�0�1�8 �0�.�0�1�8 �0�.�0�1�8 �0�.�0�1�8 �0�.�0�1�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8 �0�.�0�1�8 �0�.�0�1�8 �0�.�0�1�8 �0�.�0�1�8 �0�.�0�1�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1�8�1�6�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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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8�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土地所有權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2�. 用水範圍：卓蘭鎮卓蘭、豐田、苗豐、上新等里及三義鄉泰安鄉苑裡鎮

等區域內，家用及公共給水，給水人口數 �3�,�1�1�0 人，平均每人每日需水

量 �0�.�5 立方公尺，每日引用水量 �0�.�0�1�8�0（立方公尺 �/ 秒）、用水時間 �2�4

小時、約 �1�5�5�5�.�2 立方公尺。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張莉敏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張莉敏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1 月 �3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1�1 月 �4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1�8�1�8�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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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用 水 範 圍 三灣鄉崁頂寮段 �8�2�-�2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0�1�.�6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三灣鄉崁頂寮段 �0�0�8�2�-�0�0�0�2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5 �1�.�5 �1�.�5 �1�.�5 �1�.�5 �1�.�5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5 �1�.�5 �1�.�5 �1�.�5 �1�.�5 �1�.�5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土地自有。� 

�2�.用水範圍：三灣鄉崁頂寮段 �0�0�8�2�-�0�0�0�2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1�5�8�2公頃，

種植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8（立方公尺 �/秒）、用水時間 �1�.�5小時、

約 �9�.�7�2 立方公尺。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之日起至� 民國 �1�1�2

年 �1�1 月 �4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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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家用及公共給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2�9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8 年 �1月 �1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家用及公共給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卓蘭鎮供水區域內、苑裡鎮、通霄鎮�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4�0�0 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5�0 公

厘 �3�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卓蘭鎮蔗埔段 �1�0�0�7�-�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5 �0�.�0�2�5 �0�.�0�2�5 �0�.�0�2�5 �0�.�0�2�5 �0�.�0�2�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5 �0�.�0�2�5 �0�.�0�2�5 �0�.�0�2�5 �0�.�0�2�5 �0�.�0�2�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6�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1�8�2�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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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土地所有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已取得土地同意書。

�2�.用水範圍：苗栗縣卓蘭鎮公水區域內、苑裡鎮、通霄鎮，家用及公共給水，

給水人口數 �4�,�3�2�0 人，平均每人每日需水量 �0�.�5 立方公尺，每日引用水量

�0�.�0�2�5（立方公尺 �/秒）、用水時間 �2�4 小時、約 �2�,�1�6�0 立方公尺。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 

起至� 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彭郁惠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彭郁惠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4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苑裡鎮南勢林段 �0�0�1�8�-�0�0�0�9 地號� � �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7�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1�9�7�3�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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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苑裡鎮南勢林段 �0�0�1�8�-�0�0�0�9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0�.�0�0�2�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6�7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苑裡鎮南勢林段 �0�0�1�8�-�0�0�0�9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苑裡鎮南勢林段 �0�0�1�8�-�0�0�0�9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6公頃（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2 立方公尺 �/ 秒、約 �1�5�.�8�4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 �2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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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吳治增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吳治增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1�5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銅鑼鄉竹圍段 �0�0�9�0�-�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2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銅鑼鄉竹圍段 �0�0�9�0�-�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6�0 公尺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9�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2�1�8�2�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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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銅鑼鄉竹圍段 �0�0�9�0�-�0�0�0�0

地號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權。

�2�. 用水範圍：銅鑼鄉竹圍段 �0�0�9�0�-�0�0�0�0 地號，灌溉面積 �0�.�0�3�1�3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8 立方公尺 �/ 秒、約 �1�2�.�9�6 立方公尺、用水

時間 �2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張木水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張木水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1�6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2�6�2�1�-�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4�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2�4�2�7�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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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苦苓腳段 �2�6�2�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3�3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3�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後龍鎮苦苓腳段 �2�6�2�1�-�0�0�0�0

地號土地自有。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大潭工作站灣寶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用水範圍：後龍鎮苦苓腳段 �2�6�2�1�-�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1�6公頃（種

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3�3 立方公尺 �/ 秒、約 �9�.�5�7�6 立方公尺、

用水時間 �2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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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吳鳳香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吳鳳香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銅鑼鄉老雞隆段 �0�4�4�7�-�0�0�0�1、�0�4�4�8�-�0�0�0�1 地號等 �2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銅鑼鄉老雞隆段 �0�4�5�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8 �1�8 �1�8 �1�8 �1�8 �1�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0�.�0�0�2�3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8 �1�8 �1�8 �1�8 �1�8 �1�8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4�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2�4�2�7�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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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銅鑼鄉老雞隆段 �0�4�5�1�-�0�0�0�0

地號，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權。

�2�.用水範圍：銅鑼鄉老雞隆段 �0�4�4�7�-�0�0�0�1、�0�4�4�8�-�0�0�0�1地號，土地面積 �0�.�1�2�1�7

公頃（水產養殖 �- 鰻魚、鱸魚，容許面積 �0�.�0�4�7�6�4�8 公頃），每日引用水

量 �0�.�0�0�2�3 立方公尺 �/秒、約 �1�4�6�.�0�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8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林錦宏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林錦宏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1�6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4�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2�4�3�1�3 號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7 年 第 12 期

�3�6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西湖鄉四湖段 �0�0�0�1�-�0�0�0�1、�0�0�0�1�-�0�0�1�6 地號等 �2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西湖鄉四湖段 �0�0�0�1�-�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8�7 �0�.�0�0�1�8�7 �0�.�0�0�1�8�7 �0�.�0�0�1�8�7 �0�.�0�0�1�8�7 �0�.�0�0�1�8�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8�7 �0�.�0�0�1�8�7 �0�.�0�0�1�8�7 �0�.�0�0�1�8�7 �0�.�0�0�1�8�7 �0�.�0�0�1�8�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7�2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西湖鄉四湖段 �0�0�0�1�-�0�0�0�1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西湖鄉四湖段 �0�0�0�1�-�0�0�0�1、�0�0�0�1�-�0�0�1�6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溉

面積 �0�.�9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8�7 立方公尺 �/ 秒、約

�5�3�.�8�5�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8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1�0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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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張恭賓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張恭賓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1�2 月 �1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土城段 �1�1�9�0�-�0�0�0�3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

公厘 �1�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土城段 �1�1�9�0�-�0�0�0�3 地號

退 水 地 點 鄰近山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1�5 �1�5 �1�5 �1�5 �1�5 �1�5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1�5 �1�5 �1�5 �1�5 �1�5 �1�5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0 �1�0 �1�0 �1�0 �1�0 �1�0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4�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2�4�3�1�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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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通霄鎮土城段 �1�1�9�0�-�0�0�0�3 地號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屬

私權。

�2�.用水範圍：通霄鎮土城段 �1�1�9�0�-�0�0�0�3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2�5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 立方公尺 �/ 秒、約 �3�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1�0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7 年 �1�2 月 �0�1 日起至

�1�1�2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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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陳政和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陳政和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2�0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1 月 �2�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1�8�0�9�-�0�0�0�0、�1�8�1�0�-�0�0�0�0 地號（重測前：崎頂段 �0�3�6�5�-

�0�1�4�4、�0�3�6�5�-�0�8�6�9 地號）等 �2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竹南鎮新崎頂段 �1�8�0�9�-�0�0�0�0 地號（重測前：崎頂段 �0�3�6�5�-�0�1�4�4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0�.�0�0�2�4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4�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2�4�3�3�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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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2�3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1�2 月 �1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0�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2�8�4�2�0 號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竹南鎮新崎頂段 �1�8�0�9�-�0�0�0�0 地號（重測前：崎頂段 �0�3�6�5�-�0�1�4�4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竹南鎮新崎頂段 �1�8�0�9�-�0�0�0�0、�1�8�1�0�-�0�0�0�0 地號（重測前：崎頂

段 �0�3�6�5�-�0�1�4�4、�0�3�6�5�-�0�8�6�9地號）等 �2筆土地，灌溉面積 �0�.�5�7�2�7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4（立方公尺 �/ 秒）、約 �3�4�.�5�6 立方公尺，用水

時間 �4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7 年 �1�1 月 �2�1 日起至

�1�1�2 年 �1�1 月 �2�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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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苑裡鎮田心段 �0�5�5�7�-�0�0�0�0 地號等 �2�2�6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5�0�0 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0�0 公

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苑裡鎮田中段 �0�6�2�0�-�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7 �0�.�0�7 �0�.�0�7 �0�.�0�7 �0�.�0�7 �0�.�0�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8�4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苑裡鎮田中段 �0�6�2�0�-�0�0�0�0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苑裡鎮田心段 �0�5�5�7�-�0�0�0�0 地號等 �2�2�6 筆土地、灌溉面積

�3�4�.�7�0�0�3 公頃。每日引用水量 �0�.�0�7 立方公尺 �/ 秒、約 �5�0�4�0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 �2�0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7 年 �1�2 月 �0�1 日起至

�1�1�2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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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2�3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8 年 �1月 �1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銅鑼鄉竹圍段 �0�0�8�2�-�0�0�0�2 地號等 �1�4 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0�0�0 公厘混凝土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1�5�2�.�4 公厘 �1�0 匹馬力離心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銅鑼鄉竹圍段 �0�0�6�4�-�0�0�0�7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0�.�0�1�6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4 �4 �4 �4 �4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2�9�6�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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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葉沛瀅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葉沛瀅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1�9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1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2�9�6�2�2 號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6�.�9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苗栗縣銅鑼鄉竹圍段 �0�0�6�4�-�0�0�0�7 地號土地，臺灣苗栗農田水

利會於數十年前即已取得，傳來使用至今，參酌經濟部水利署 �9�4 年 �2 月

�1�5 日經水政字第 �0�9�4�5�0�0�4�4�0�0�0 號函規定（如附經濟部水利署函影本）。

�2�. 用水範圍變更為：銅鑼鄉竹圍段 �0�0�8�2�-�0�0�0�2 地號等 �1�4 筆土地，耕作面積

�0�.�8�2�3�9 公頃（種植 �- 水稻），每日引用水量 �0�.�0�1�6（立方公尺 �/ 秒）、約

�2�3�0�.�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4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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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造橋鄉潭內段 �1�2�6�5�-�0�0�0�0、�1�2�6�6�-�0�0�0�0、�1�2�6�7�-�0�0�0�0 地號等 �3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2�8

公厘 �3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造橋鄉潭內段 �1�2�6�6�-�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 �2 �2 �2 �2 �2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造橋鄉潭內段 �1�2�6�6�-�0�0�0�0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中華民國，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有
取得國產署中區分屬苗栗辦事處 �1�0�7 年 �8 月 �1�6 日台財產中苗三字第
�1�0�7�3�7�0�1�0�1�7�0 號函 �-國有非公用土地同意申請水權登記證明書。

�2�. 用水範圍：造橋鄉潭內段 �1�2�6�5�-�0�0�0�0、�1�2�6�6�-�0�0�0�0、�1�2�6�7�-�0�0�0�0 地號等 �3 筆
土地，灌溉面積 �0�.�2�5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8 立方公
尺 �/秒、約 �2�0�.�1�6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1�1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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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翁容淑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翁容淑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1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後龍鎮外埔段 �2�2�0�4�-�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後龍鎮外埔段 �2�2�0�4�-�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0 �0 �0 �0 �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6�7 �0 �0 �0 �0 �0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4 �0 �0 �0 �0 �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0 �0 �0 �0 �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 �0 �0 �0 �0 �0�.�0�0�1�6�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0 �0 �0 �0 �0 �4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2�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3�0�3�8�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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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9�5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後龍鎮外埔段 �2�2�0�4�-�0�0�0�0

地號土地自有；土地他項權利部屬私權。

�2�. 本案僅同意於每年 �1�2 月及次年 �1 月份（�2 個月）臺灣苗栗農田水利會停

水期間，可汲取地下水水源，澆灌作物，其餘月份皆應引用臺灣苗栗農

田水利會大潭工作站南寶小組灌溉水路渠道地面水水源。

�3�.用水範圍：後龍鎮外埔段 �2�2�0�4�-�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0�.�3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1�6�7立方公尺 �/秒、約 �2�4�.�0�4�8立方公尺、用水

時間 �4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1�1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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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郭麗秋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郭麗秋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2�4 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核定之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1 月 �1�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楓樹窩段 �0�6�7�1�-�0�0�0�0 地號�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1�5�2�.�4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楓樹窩段 �0�6�7�1�-�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7�7 �0�.�0�0�2�7�7 �0�.�0�0�2�7�7 �0�.�0�0�2�7�7 �0�.�0�0�2�7�7 �0�.�0�0�2�7�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7�7 �0�.�0�0�2�7�7 �0�.�0�0�2�7�7 �0�.�0�0�2�7�7 �0�.�0�0�2�7�7 �0�.�0�0�2�7�7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1�2 �1�2 �1�2 �1�2 �1�2 �1�2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2�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3�0�3�8�7 號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7 年 第 12 期

�4�8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張家豪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張家豪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2�9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1�2 月 �1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1 月 �3�0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2�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3�0�3�8�9 號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4�6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已依原核定計畫完成及供水設施，引水地點：通霄鎮楓樹窩段 �0�6�7�1�-�0�0�0�0

地號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用水範圍﹕通霄鎮楓樹窩段 �0�6�7�1�-�0�0�0�0地號土地，灌溉面積 �2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7�7 立方公尺 �/ 秒、約 �1�1�9�.�6�6�4 立方公尺，用

水時間 �1�2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核定日起至 �1�1�2 年 �1�1

月 �1�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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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新埔段 �0�2�4�2�-�0�0�0�0、�0�2�4�2�-�0�0�0�1 地號等 �2筆� � � � �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6�4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新埔段 �0�2�2�9�-�0�0�0�1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山溝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0 �2�0 �2�0 �2�0 �2�0 �2�0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6�5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通霄鎮新埔段 �0�2�2�9�-�0�0�0�1 地號土地有取得共有人持分面積 �3

分之 �2以上。

�2�. 用水範圍：通霄鎮新埔段 �0�2�4�2�-�0�0�0�0、�0�2�4�2�-�0�0�0�1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溉

面積 �0�.�3�9�4�7公頃（種植 �-水稻），每日引用水量 �0�.�0�0�1（立方公尺 �/秒）、

約 �7�2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0 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7 年 �1�2 月 �0�1 日起至

�1�1�2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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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東江農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地下水其他用途溫泉水權取得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東江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1日

登 記 類 別 取得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1�1 月 �9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1 月 �8日止

用 水 標 的 其他用途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南庄鄉北獅里興段獅頭驛小段 �0�1�8�6�-�0�0�0�0 地號、�0�1�8�3�-�0�0�0�1 地號、

�0�1�8�3�-�0�0�0�2 地號、�0�1�8�3�-�0�0�0�6 地號等 �4筆土地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5�4公厘鋼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8公

厘 �4�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南庄鄉北獅里興段獅頭驛小段 �0�1�8�6�-�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5 �0�.�0�0�3�5 �0�.�0�0�3�5 �0�.�0�0�3�5 �0�.�0�0�3�5 �0�.�0�0�3�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8�1�5 �2�.�8�1�5 �2�.�8�1�5 �2�.�3�0�6 �2�.�3�0�6 �2�.�3�0�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3�5 �0�.�0�0�3�5 �0�.�0�0�3�5 �0�.�0�0�3�5 �0�.�0�0�3�5 �0�.�0�0�3�5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3�0�6 �2�.�3�0�6 �2�.�3�0�6 �2�.�8�1�5 �2�.�8�1�5 �2�.�8�1�5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3�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3�1�3�4�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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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1�5�0�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苗栗縣南庄鄉北獅里興段獅頭驛小段 �0�1�8�6�-�0�0�0�0 地號，引水

地點土地非申請人所有，但已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2、用水範圍：苗栗縣南庄鄉北獅里興段獅頭驛小段 �0�1�8�6�-�0�0�0�0 地號、�0�1�8�3�-

�0�0�0�1 地號、�0�1�8�3�-�0�0�0�2 地號、�0�1�8�3�-�0�0�0�6 地號等 �4 筆土地，其他用途 �( 住

宿及餐飲業 �)，每日引用水量� �0�.�0�0�3�5�( 立方公尺 �/ 秒 �)、用水時間 �2�.�8�1�5 小

時 �(�1、�2、�3、�1�0、�1�1、�1�2月 �)約 �3�5�.�4�6�9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3�0�6小時 �(�4、

�5、�6、�7、�8、�9 月 �)約 �2�9�.�0�5�7 立方公尺。

�3、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自民國 �1�0�7 年 �1�1 月

�9日起至民國 �1�1�0 年 �1�1 月 �8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林殷世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林殷世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8 年 �1月 �1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4�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3�1�6�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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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通霄鎮土城段 �1�2�0�8�-�0�0�0�7、�1�2�0�8�-�0�0�0�8、�0�2�6�5�-�0�0�0�1 地號等 �3筆土地� � �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1�6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5�0

公厘 �5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通霄鎮土城段 �1�2�0�8�-�0�0�0�7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8 �8 �8 �8 �8 �8

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4�3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通霄鎮土城段 �1�2�0�8�-�0�0�0�7 地號土地自有。

�2�. 用水範圍：通霄鎮土城段 �1�2�0�8�-�0�0�0�7、�1�2�0�8�-�0�0�0�8、�0�2�6�5�-�0�0�0�1 地號等 �3 筆

土地，灌溉面積 �2�.�5�7�8�9 公頃，種植 �- 雜作，每日引用水量 �0�.�0�0�2�8（立方

公尺 �/秒）、約 �8�0�.�6�4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8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 �, 完成後核發水權狀 �, 期限自 �1�0�8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

證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

記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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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申請地下水工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0 月 �1�7 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7 年 �1�2 月 �1�0 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2 月 �9日止

用 水 標 的 工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台中市大甲區日南里工一路 �1、�2 號 �)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6�6�0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4�0�6

公厘 �3�0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南段 �0�6�0�5�-�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坵時埤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0�.�0�2�2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2�4 �2�4 �2�4 �2�4 �2�4 �2�4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3�0�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3�5�6�5�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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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9�0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 引水地點：苑裡鎮新復南段 �0�6�0�5�-�0�0�0�0 地號土地已取得使用同意書，土

地他項權利部屬私權。

�2�. 引水地點土地屬特定農業區 �- 農牧用地，經濟部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

第 �3�3 條第 �3 項」於 �1�0�1 年 �6 月 �1 日公告該筆土地為特定地區，輔導期間

至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2 日止，另依據經濟部 �1�0�3 年 �2 月 �2�4 日經受中字

第 �1�0�3�3�1�3�0�0�3�1�0 號輔導期限延長至 �1�0�9 年 �6 月 �2 日止 �( 詳如附影本 �)；本

府基於「保留廢止權」原則，同意先行核發水權狀，並於「其他應記載

事項」處註記―貴公司需於前開輔導期間完成劃定，屆時如未完成劃定

者，本府將逕行註銷本水權狀，貴公司不得異議。

�3�. 用水範圍：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 �( 台中市大甲區日南里工一路

�1、�2 號 �)，用途 �- 紙漿製造製程 �)，每日引用水量 �0�.�0�2�2 立方公尺 �/ 秒、

約 �1�9�0�0�.�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2�4 小時。

�4�.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 �1�0�7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0�9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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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申請地下水農業用水水權展限登記。� 

依據：水利法第 �3�4 條。

公告事項：

　一、水權登記內容詳如下表：

申 請 人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

申 請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1 月 �5日

登 記 類 別 展限登記

核 准 水 權 年 限 自民國 �1�0�8 年 �1月 �1日起至民國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用 水 標 的 農業用水

引 用 水 源 地下水

用 水 範 圍 苗栗縣頭屋鄉茄苳段 �0�4�7�3�-�0�0�0�0、�0�4�8�1�-�0�0�0�0 地號等 �2筆土地

使 用 方 法
機械動力抽汲地下水，設水井管徑 �2�0�3�.�2 公厘塑膠管水井一座及出水管徑

�3�8�.�1 公厘 �7�.�5 匹馬力沉水式電動抽水機 �1台

引 水 地 點 苗栗縣頭屋鄉茄苳段 �0�4�7�3�-�0�0�0�0 地號

退 水 地 點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3�1 �2�8 �3�1 �3�0 �3�1 �3�0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每 月 用 水 日 數

（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3�1 �3�1 �3�0 �3�1 �3�0 �3�1

引 用 水 量

（秒立方公尺）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0�.�0�0�1�8

每 日 用 水 時 間

（小時）
�6 �6 �6 �6 �6 �6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3�0� 日

府水利字第 �1�0�7�0�2�3�5�6�7�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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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頭 高 度

或 水 井 深 度
�2�6�7 公尺

其 他 應 行

公 告 事 項

�1�.引水地點：頭屋鄉茄苳段 �0�4�7�3�-�0�0�0�0 地號土地有取得使用同意書。

�2�. 用水範圍：頭屋鄉茄苳 �0�4�7�3�-�0�0�0�0、�0�4�8�1�-�0�0�0�0 地號等 �2 筆土地，灌溉面

積 �0�.�6�4�6�4 公頃 �( 種植 �- 樹木、雜作等 �)。每日引用水量 �0�.�0�0�1�8�( 立方公尺 �/

秒 �)、約 �3�8�.�8�8 立方公尺，用水時間 �6小時。

�3�. 同意依程序辦理公告，完成後核發水權狀，期限自 �1�0�8 年 �0�1 月 �0�1 日起

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上列公告事項，利害關係人如有異議時，應自本府公告之日起 �1�5 日內聲敘理由並檢附證

據，逕向本府提出，期滿無人提出異議或異議不成立時，本府即依法予以登入水權登記

簿，並發給水權狀。

縣　長  徐  耀  昌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修正「本縣噪音管制區不得從事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行為之時間、地區或場所」公告，

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 �8條第 �4款。

公告事項：

　一、本縣第二、三、四類噪音管制區地區範圍�內，於晚上十一時至翌日上午六時，不得從事

下列行為，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

�(一）非民俗活動，燃放爆竹煙火及使用擴音設施。

�(二）神壇、廟會、婚喪等民俗活動，燃放爆竹煙火及使用擴音設施。� 

�( 三）元旦、元旦前夕、國慶日等國家慶典及農曆春節［包括除夕］、元宵節、端午節、

中元節、中秋節等民俗活動，燃放爆竹煙火及使用擴音設施，應於事前以村里為申

請地區，並經村里長同意，請村里長提出，送本府環境保護局核備。

�(四）洗衣業使用動力機械操作之商業行為。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5 日

府環空字第 �1�0�7�0�0�4�9�6�4�7�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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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縣第一類噪音管制區地區範圍�，全日不得從事下列行為，致妨害他人生活安寧。

�(一）燃放爆竹煙火。

�(二）使用擴音設施。

　三、本縣第二、三、四類噪音管制區地區範圍�，各級學校上課期間，周界外五十公尺�，不得

從事下列行為，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

�(一）燃放爆竹煙火。

�(二）使用擴音設施。

　四、本縣第二、三、四類噪音管制區地區範圍�，衛生醫療機構（診所除外）周界外五十公

尺�，全日不得從事下列行為，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

�(一）燃放爆竹煙火。� � � ｀

�(二 �)� 使用擴音設施。

　五、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地區範圍�，燃放爆竹煙火及使用擴音設施，屬緊急救難用途，不在

此限。

　六、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地區範圍�，全日從事餐飲、洗染、印刷等商業行為使用動力機械操

作之行為產生之聲音需符合營業場所噪音管制標準。

　七、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晚上 �1�0 時至翌日早上 �8 時及中午 �1�2 時至下午 �2 時，不得使用吹葉

機致妨礙安寧。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 � � � �( 一）有危及公共安全及災害復原期間，或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 � � � � �( 二）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八、本縣各類噪音管制區內不得從事下列行為致妨害他人生活環境安寧：

� � � � � �( 一）經查驗合格之車輛任意變更為其他未認證之排氣管。

� � � � � �( 二）於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六時，行駛於道路之車輛使用未經

� � � � � � � � � � 主管機關噪音審驗或檢驗合格之排氣管。

　九、於本縣噪音管制區�，如有違反本公告規定，依噪音管制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裁處。� � 

　十、本公告自公告日起實施，原本府 �1�0�4 年 �5 月 �6 日府環空字第 �1�0�4�0�0�1�8�0�5�9 號公告，自本公

告實施日起停止適用。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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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運作辦法」。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項及第 �1�5�4 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3�0 條第 �3項。

　三、「苗栗縣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運作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單登於公報之日起 �7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學前教育科 �)。

　　　�(二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三 �)電話：�0�3�7�-�5�5�9�7�1�4。

　　　�(四 �)傳真：�0�3�7�-�5�5�9�9�7�4。

　　　�(五 �)電子郵件：�j�o�a�n�n�a�2�2�4�@�e�m�s�.�m�i�a�o�l�i�.�g�o�v�.�t�w。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1 月 �1�9 日

府 教 學 前 字 第 �1�0�7�0�2�2�7�0�3�1 號

附件 �:總說明、條文對照表、條文草案

法規草案預告

苗栗縣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一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因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以下簡稱幼照法 �)於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月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

○七○○六九三三一號令修正，苗栗縣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運作辦法配合辦理修正，修正

授權法源依據為幼照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修正條文第一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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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運作辦法 

第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 �( 以下簡稱本法 �) 第三十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 �( 以下簡稱本法 �) 第

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於

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月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七

○○六九三三一號令修

正，爰修正本辦法授權之

依據條號。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幼兒園家長會：公私立

幼兒園由在園幼兒之家長

為會員，成立幼兒園家長

會。

二、班級家長會：依班級班數，

各班成立班級家長會。

三、家長代表大會：由班級家

長召開班級家長會時選出

家長代表，由家長代表組

成。

四、家長委員會：由家長代

表大會召開時選出家長委

員，由家長委員組成。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幼兒園家長會：公私立

幼兒園由在園幼兒之家長

為會員，成立幼兒園家長

會。

二、班級家長會：依班級班數，

各班成立班級家長會。

三、家長代表大會：由班級家

長召開班級家長會時選出

家長代表，由家長代表組

成。

四、家長委員會：由家長代

表大會召開時選出家長委

員，由家長委員組成。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公私立幼兒園得成立幼

兒園家長會，並冠以各該園之

名稱，會址設於園內；其屬國

民中、小學附設者，併入該校

家長會辦理。

　　本辦法所稱家長，指幼兒之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其生活

者。

第三條　公私立幼兒園得成立幼

兒園家長會，並冠以各該園之

名稱，會址設於園內；其屬國

民中、小學附設者，併入該校

家長會辦理。

　　本辦法所稱家長，指幼兒之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其生活

者。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幼兒園成立幼兒園家長

會前，各班級應先成立班級家

長會。

第四條　幼兒園成立幼兒園家長

會前，各班級應先成立班級家

長會。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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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班級家長會應於每學期

開學後三週內，由教保服務人

員召集之，由出席家長互推一

人擔任主席。

　　前項班級家長會應於每學期

開學後三週內，由教保服務人

員召集之，由出席家長互推一

人擔任主席。

第五條　班級家長會任務如下：

一、促進班級與家庭聯繫事項

之溝通。

二、協助班級推展幼兒教育及

照顧服務 �( 以下簡稱教保

服務 �)、提供改進建議事

項。

三、選舉家長代表大會之家長

代表。

四、執行家長代表大會之決議

事項。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五條　班級家長會任務如下：

一、促進班級與家庭聯繫事項

之溝通。

二、協助班級推展幼兒教育及

照顧服務 �( 以下簡稱教保

服務 �)、提供改進建議事

項。

三、選舉家長代表大會之家長

代表。

四、執行家長代表大會之決議

事項。

五、其他有關事項。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幼兒園家長會設家長

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代表大

會），家長代表應於第一學期

開學後三週內由班級家長召開

班級家長會時選出，每班三人

至五人，每學年改選ㄧ次，連

選得連任。

　　幼兒園中如有身心障礙幼

兒，至少應推派一位身心障礙

幼兒之家長為家長代表。

第六條　幼兒園家長會設家長

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代表大

會），家長代表應於第一學期

開學後三週內由班級家長召開

班級家長會時選出，每班三人

至五人，每學年改選ㄧ次，連

選得連任。

　　幼兒園中如有身心障礙幼

兒，至少應推派一位身心障礙

幼兒之家長為家長代表。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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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代表大會每學年舉行二

次，第一次應於第一學期開學

之日起五週內舉行，由原會長

召集並由出席家長代表互推一

人為主席。第二次應於學年結

束時舉行，由會長召集並擔任

主席；會長逾期不召集或因故

不能出席會議擔任主席時，由

副會長召集並為主席。

　　代表大會得經家長委員會之

決議或全體家長代表五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召開臨時會議，

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會長

逾期不召集或因故不能出席會

議擔任主席時，由副會長召集

並為主席。

　　代表大會開會時，園長應列

席。

第七條　代表大會每學年舉行二

次，第一次應於第一學期開學

之日起五週內舉行，由原會長

召集並由出席家長代表互推一

人為主席。第二次應於學年結

束時舉行，由會長召集並擔任

主席；會長逾期不召集或因故

不能出席會議擔任主席時，由

副會長召集並為主席。

　　代表大會得經家長委員會之

決議或全體家長代表五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召開臨時會議，

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會長

逾期不召集或因故不能出席會

議擔任主席時，由副會長召集

並為主席。

　　代表大會開會時，園長應列

席。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代表大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討並協助幼兒園教保服

務之實施及提供改進建議

事項。

二、審議幼兒園家長會組織章

程。

三、討論家長委員會及家長代

表之提案事項。

四、審議代表大會所提出之會

務計畫、會務報告及經費

收支事項。

五、選舉家長委員會委員。

六、其他有關幼兒園家長會事

項。

第八條　代表大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討並協助幼兒園教保服

務之實施及提供改進建議

事項。

二、審議幼兒園家長會組織章

程。

三、討論家長委員會及家長代

表之提案事項。

四、審議代表大會所提出之會

務計畫、會務報告及經費

收支事項。

五、選舉家長委員會委員。

六、其他有關幼兒園家長會事

項。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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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幼兒園家長會應設家長

委員會 �( 以下簡稱委員會 �)，

置家長委員三人至十一人，候

補委員一人至三人，由家長代

表互選之。

　　前項家長委員每學年改選一

次，連選得連任。

　　幼兒園中如有身心障礙幼

兒，至少應推派一位家長為委

員。

　　家長委員出缺時，依次由

候補委員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

止。

第九條　幼兒園家長會應設家長

委員會 �( 以下簡稱委員會 �)，

置家長委員三人至十一人，候

補委員一人至三人，由家長代

表互選之。

　　前項家長委員每學年改選一

次，連選得連任。

　　幼兒園中如有身心障礙幼

兒，至少應推派一位家長為委

員。

　　家長委員出缺時，依次由

候補委員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

止。

本條未修正。

第十條　幼兒園家長會應就家長

委員中選出常務委員三人至五

人，並由常務委員中推舉一人

擔任會長，推舉一人至二人擔

任副會長。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之

任期至下屆委員會成立為止，

會長以連任一次為限。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

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十條　幼兒園家長會應就家長

委員中選出常務委員三人至五

人，並由常務委員中推舉一人

擔任會長，推舉一人至二人擔

任副會長。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之

任期至下屆委員會成立為止，

會長以連任一次為限。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

委員，均為無給職。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一條　委員會每學期開學及

期末各開會一次，第一學期第

一次會議應於家長委員選出後

二週內舉行，由原會長召集並

擔任主席，必要時得經由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連署召開臨時會

議；會長逾期不召集或因故不

能出席會議擔任主席時，由副

會長召集並為主席。

　　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園長

列席。

第十一條　委員會每學期開學及

期末各開會一次，第一學期第

一次會議應於家長委員選出後

二週內舉行，由原會長召集並

擔任主席，必要時得經由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連署召開臨時會

議；會長逾期不召集或因故不

能出席會議擔任主席時，由副

會長召集並為主席。

　　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園長

列席。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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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幼兒園推展幼兒教保

服務及提供改進建議事

項。

二、處理經常性會務及執行代

表大會決議事項。

三、研擬提案、會務計畫、會

務報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四、協助幼兒園處理重大偶發

事件及有關幼兒園、教保

服務人員、幼兒及家長間

之爭議事項。

五、協助幼兒園辦理親職教育

與親師活動，促進家長之

成長及親師合作關係。

六、推選會長、副會長、常務

委員及遴聘顧問。

七、推選代表出席幼兒園園務

會議。

八、其他有關委員會事項。

第十二條　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幼兒園推展幼兒教保

服務及提供改進建議事

項。

二、處理經常性會務及執行代

表大會決議事項。

三、研擬提案、會務計畫、會

務報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四、協助幼兒園處理重大偶發

事件及有關幼兒園、教保

服務人員、幼兒及家長間

之爭議事項。

五、協助幼兒園辦理親職教育

與親師活動，促進家長之

成長及親師合作關係。

六、推選會長、副會長、常務

委員及遴聘顧問。

七、推選代表出席幼兒園園務

會議。

八、其他有關委員會事項。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三條　代表大會應有三分之

一以上人員之出席始得開會，

委員會開會時應有過半數委員

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員過

半數之通過始得決議。

　　前項家長代表、家長委員開

會時因故不能出席，得以書面

委託其他家長代表或委員行使

其權利。但以接受一人之委託

為限。

第十三條　代表大會應有三分之

一以上人員之出席始得開會，

委員會開會時應有過半數委員

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員過

半數之通過始得決議。

　　前項家長代表、家長委員開

會時因故不能出席，得以書面

委託其他家長代表或委員行使

其權利。但以接受一人之委託

為限。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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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幼兒園家長會得置幹

事一人，由會長提名，經委員

會同意後擔任，辦理日常會務

及聯絡事宜。

　　幼兒園家長會得聘顧問，由

會長提名，經委員會通過後聘

任之；其人數不得超過委員人

數之二分之一，以提供諮詢，

協助幼兒園發展。

第十四條　幼兒園家長會得置幹

事一人，由會長提名，經委員

會同意後擔任，辦理日常會務

及聯絡事宜。

　　幼兒園家長會得聘顧問，由

會長提名，經委員會通過後聘

任之；其人數不得超過委員人

數之二分之一，以提供諮詢，

協助幼兒園發展。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五條　幼兒園應將每屆代表

大會、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會

長、副會長、常務委員、顧問

及幹部名冊，於開學後四十日

內函報苗栗縣政府 �( 以下簡稱

本府 �)備查。

第十五條　幼兒園應將每屆代表

大會、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會

長、副會長、常務委員、顧問

及幹部名冊，於開學後四十日

內函報苗栗縣政府 �( 以下簡稱

本府 �)備查。

本條未修正。

第十六條　家長會費之收取，得

委由幼兒園代收，以幼兒家庭

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公

立幼兒園依本府訂定之苗栗縣

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收取

費用；私立幼兒園應依報本府

之收費數額，收取費用。

　　前項家長會費，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家庭免繳。

　　幼兒園家長會除家長會費

外，不得再收取任何費用及向

外募款。

　　幼兒園家長會各項收入均應

納入委員會專戶統籌運用，其

支用由幼兒園家長會自行決議

辦理。

第十六條　家長會費之收取，得

委由幼兒園代收，以幼兒家庭

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公

立幼兒園依本府訂定之苗栗縣

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收取

費用；私立幼兒園應依報本府

之收費數額，收取費用。

　　前項家長會費，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家庭免繳。

　　幼兒園家長會除家長會費

外，不得再收取任何費用及向

外募款。

　　幼兒園家長會各項收入均應

納入委員會專戶統籌運用，其

支用由幼兒園家長會自行決議

辦理。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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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幼兒園家長會會費之

用途得由委員會或由幼兒園提

供計畫及預算需求，經委員會

通過後支用。

　　幼兒園家長會會費之收支情

形應公開之。

第十七條　幼兒園家長會會費之

用途得由委員會或由幼兒園提

供計畫及預算需求，經委員會

通過後支用。

　　幼兒園家長會會費之收支情

形應公開之。

本條未修正。

第十八條　幼兒園家長會經費應

由會長及經管財務之人員至少

一人共同具名，在公民營金融

機構設立專戶存款，其收支應

納入委員會專戶統籌運用。

　　每學期結束時，應將會費收

支之帳冊及憑證提請委員會審

核，並於每學年結束時，由會

長向代表大會提出決算報告，

並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

交。

第十八條　幼兒園家長會經費應

由會長及經管財務之人員至少

一人共同具名，在公民營金融

機構設立專戶存款，其收支應

納入委員會專戶統籌運用。

　　每學期結束時，應將會費收

支之帳冊及憑證提請委員會審

核，並於每學年結束時，由會

長向代表大會提出決算報告，

並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

交。

本條未修正。

第十九條　幼兒園家長會各項經

費，其收支帳冊及憑證應依規

定妥善保存，本府並得隨時予

以抽查。

第十九條　幼兒園家長會各項經

費，其收支帳冊及憑證應依規

定妥善保存，本府並得隨時予

以抽查。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條　幼兒園家長會協助幼

兒園推展教育貢獻卓著者，得

由幼兒園函報本府給予獎勵或

公開表揚。

第二十條　幼兒園家長會協助幼

兒園推展教育貢獻卓著者，得

由幼兒園函報本府給予獎勵或

公開表揚。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一條　幼兒園家長會因故

不能運作，本府得視情節輕重

予以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二十一條　幼兒園家長會因故

不能運作，本府得視情節輕重

予以提供必要之協助。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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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運作辦法 

第一條修正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以下簡稱本法 �)� 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幼兒園家長會：公私立幼兒園由在園幼兒之家長為會員，成立幼兒園家長會。

二、班級家長會：依班級班數，各班成立班級家長會。

三、家長代表大會：由班級家長召開班級家長會時選出家長代表，由家長代表組成。

四、家長委員會：由家長代表大會召開時選出家長委員，由家長委員組成。

第三條　　公私立幼兒園得成立幼兒園家長會，並冠以各該園之名稱，會址設於園內；其屬國

民中、小學附設者，併入該校家長會辦理。

　　　　　本辦法所稱家長，指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其生活者。

第四條　　幼兒園成立幼兒園家長會前，各班級應先成立班級家長會。

　　　　　前項班級家長會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三週內，由教保服務人員召集之，由出席家長互

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五條　　班級家長會任務如下：

一、促進班級與家庭聯繫事項之溝通。

二、� 協助班級推展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 �(以下簡稱教保服務 �)、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三、選舉家長代表大會之家長代表。

四、執行家長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五、其他有關事項。

第六條　　幼兒園家長會設家長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代表大會），家長代表應於第一學期開學

後三週內由班級家長召開班級家長會時選出，每班三人至五人，每學年改選ㄧ次，連選

得連任。

　　　　　幼兒園中如有身心障礙幼兒，至少應推派一位身心障礙幼兒之家長為家長代表。

第七條� 　　代表大會每學年舉行二次，第一次應於第一學期開學之日起五週內舉行，由原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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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並由出席家長代表互推一人為主席。第二次應於學年結束時舉行，由會長召集並擔

任主席；會長逾期不召集或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擔任主席時，由副會長召集並為主席。

　　　　　代表大會得經家長委員會之決議或全體家長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臨時會

議，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會長逾期不召集或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擔任主席時，由副會

長召集並為主席。

　　　　　代表大會開會時，園長應列席。

第八條　　代表大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討並協助幼兒園教保服務之實施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審議幼兒園家長會組織章程。

三、討論家長委員會及家長代表之提案事項。

四、審議代表大會所提出之會務計畫、會務報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五、選舉家長委員會委員。

六、其他有關幼兒園家長會事項。

第九條　　幼兒園家長會應設家長委員會 �( 以下簡稱委員會 �)，置家長委員三人至十一人，候補

委員一人至三人，由家長代表互選之。

　　　　　前項家長委員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幼兒園中如有身心障礙幼兒，至少應推派一位家長為委員。

　　　　　家長委員出缺時，依次由候補委員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十條　　幼兒園家長會應就家長委員中選出常務委員三人至五人，並由常務委員中推舉一人

擔任會長，推舉一人至二人擔任副會長。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之任期至下屆委員會成立為止，會長以連任一次為限。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十一條　　委員會每學期開學及期末各開會一次，第一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家長委員選出後

二週內舉行，由原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必要時得經由二分之一以上委員連署召開臨

時會議；會長逾期不召集或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擔任主席時，由副會長召集並為主席。

　　　　　　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園長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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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協助幼兒園推展幼兒教保服務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處理經常性會務及執行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三、研擬提案、會務計畫、會務報告及經費收支事項。

四、協助幼兒園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幼兒及家長間之爭

議事項。

五、協助幼兒園辦理親職教育與親師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親師合作關係。

六、推選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及遴聘顧問。

七、推選代表出席幼兒園園務會議。

八、其他有關委員會事項。

第十三條　　代表大會應有三分之一以上人員之出席始得開會，委員會開會時應有過半數委員

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人員過半數之通過始得決議。

　　　　　　前項家長代表、家長委員開會時因故不能出席，得以書面委託其他家長代表或委

員行使其權利。但以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十四條　　幼兒園家長會得置幹事一人，由會長提名，經委員會同意後擔任，辦理日常會務

及聯絡事宜。

　　　　　　幼兒園家長會得聘顧問，由會長提名，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其人數不得超過

委員人數之二分之一，以提供諮詢，協助幼兒園發展。

第十五條　　幼兒園應將每屆代表大會、委員會之會議紀錄與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顧問

及幹部名冊，於開學後四十日內函報苗栗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備查。

第十六條　　家長會費之收取，得委由幼兒園代收，以幼兒家庭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公

立幼兒園依本府訂定之苗栗縣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收取費用；私立幼兒園應依報

本府之收費數額，收取費用。

　　　　　　前項家長會費，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家庭免繳。幼兒園家長會除家長會費外，

不得再收取任何費用及向外募款。幼兒園家長會各項收入均應納入委員會專戶統籌運

用，其支用由幼兒園家長會自行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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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幼兒園家長會會費之用途得由委員會或由幼兒園提供計畫及預算需求，經委員會

通過後支用。

　　　　　　幼兒園家長會會費之收支情形應公開之。

第十八條　　幼兒園家長會經費應由會長及經管財務之人員至少一人共同具名，在公民營金融

機構設立專戶存款，其收支應納入委員會專戶統籌運用。

　　　　　　每學期結束時，應將會費收支之帳冊及憑證提請委員會審核，並於每學年結束時，

由會長向代表大會提出決算報告，並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第十九條　　幼兒園家長會各項經費，其收支帳冊及憑證應依規定妥善保存，本府並得隨時予

以抽查。

第二十條　　幼兒園家長會協助幼兒園推展教育貢獻卓著者，得由幼兒園函報本府給予獎勵或

公開表揚。

第二十一條　　幼兒園家長會因故不能運作，本府得視情節輕重予以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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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幼兒園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十二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十二條。

　三、「苗栗縣幼兒園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陳述意見或

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三）電話：�0�3�7�-�5�5�9�7�1�6。

　　　（四）傳真：�0�3�7�-�5�5�9�9�7�4。

　　　（五）電子郵件：�e�v�e�l�y�n�l�i�0�7�0�7�@�w�e�b�m�a�i�l�.�m�l�c�.�e�d�u�.�t�w。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

府教學前字第 �1�0�7�0�2�3�2�1�9�9�B號

附件：如說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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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幼兒園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苗栗縣幼兒園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業經本府 �1�0�1 年 �6 月 �2�6

日府行法字第�1�0�1�0�1�2�7�9�7�3號令發布，並於�1�0�7年�3月�3�1日府行法字第�1�0�7�0�0�6�2�6�8�4號令修正發布。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業奉總統 �1�0�7 年 �6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7�0�0�0�6�9�3�3�1 號

令修正公布，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略以：「教保服務機構辦理績效卓著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予以獎勵；其獎勵事項、對象、種類、方式之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定之。」，為配合本法修正公布，本次檢討修正本辦法之名稱為「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及

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及計修正十二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列本辦法之授權依據本法第四十二條。（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幼兒園」之文字為「教保服務機構」。（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條、第七條、第九條、

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三、修正教保服務人員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四、修正「幼兒教保」之文字修正為「教保服務」。（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增列「依本法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文字。

（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刪除本辦法現行第十六條內容，現行第十七條移列修正條文第十六條，並增列第二項前次

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及第三項「本辦法修正之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之文字。（修正條

文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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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幼兒園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及其教保服

務人員獎勵辦法

苗栗縣幼兒園及其教保服務人員

獎勵辦法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

簡稱本法）業奉總統 �1�0�7

年 �6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

第 �1�0�7�0�0�0�6�9�3�3�1 號令修正

公布，因應本法第三條第

三款修正內容略以：「教

保服務機構：指以前款第

二目至第五目方式，提供

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以

下簡稱教保服務）者」，

爰配合修正本辦法條文名

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四十二條及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條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保服務人

員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三十條規定訂定之。

本 法 業 奉 總 統 �1�0�7 年 �6

月 �2�7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7�0�0�0�6�9�3�3�1 號令修正公

布，爰配合修正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立

於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之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之教保

服務機構（以下簡稱教保服務

機構）。

　　本辦法所稱教保服務人員，

指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所定之提

供教保服務之園長、教師、教

保員及助理教保員。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立

於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之

公、私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

兒園）。

　　本辦法所稱教保服務人員，

指服務於前項幼兒園之下列人

員 �:

一、園長。

二、主任。

三、教師。

四、教保員。

五、助理教保員。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及第五

款略以：「三、教保服務

機構：指以前款第二目至

第五目方式，提供幼兒教

育及照顧服務（以下簡稱

教保服務）者。五、教保

服務人員：指提供教保服

務之園長、教師、教保員

及助理教保員。」，爰配

合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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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辦理教保服務機構及

其教保服務人員之獎勵，應設

立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及其教

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會（以下

簡稱評選會）。

　　評選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縣

長指定之，其餘委員由縣長就

下列人員聘兼之：

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二

至三人。

二、學者專家三人。

三、教保服務機構代表一至二

人。

四、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一

至二人。

五、家長代表一至二人。

� � � � � 前項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

關出任者，應隨本職同進退。

　　評選會委員之組成，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

第三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

稱本府）為辦理幼兒園及其教

保服務人員之獎勵，應設立苗

栗縣幼兒園及其教保服務人員

獎勵評選會（以下簡稱評選

會）。

　　評選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縣

長指定之，其餘委員由縣長就

下列人員聘兼之：

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二

至三人。

二、學者專家三人。

三、公私立幼兒園代表一至二

人。

四、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一

至二人。

五、家長代表一至二人。

　　前項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

關出任者，應隨本職同進退。

　　評選會委員之組成，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教保服務人員機構之定

義，爰將「幼兒園」之

文字修正為「教保服務機

構」。

第四條　評選會委員於任期中因

故出缺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本

府解聘者，其缺額由本府依前

條規定，遴選適當委員補足其

任期。

第四條　評選會委員於任期中因

故出缺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本

府解聘者，其缺額由本府依前

條規定，遴選適當委員補足其

任期。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評選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獎勵申請案件。

二、規劃年度獎勵事宜。

三、其他重要事項。

第五條　評選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獎勵申請案件。

二、規劃年度獎勵事宜。

三、其他重要事項。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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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評選會召開評選會會

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

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出席代

表互推一人擔任之。

　　評選會之決議應有代表總數

二分之ㄧ以上出席，以出席代

表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評選會委員於評選案件有利

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

參與評選會議決議；為前項決

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

委員人數。

第六條　評選會召開評選會會

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

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出席代

表互推一人擔任之。

　　評選會之決議應有代表總數

二分之ㄧ以上出席，以出席代

表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評選會委員於評選案件有利

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

參與評選會議決議；為前項決

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

委員人數。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教保服務機構經許可設

立滿三年以上，並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於本府規定期限

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教

育處申請獎勵：

� 一、辦理中央主管教育機關或

本府指定、委託辦理之教

保服務業務成效卓著。

� 二、從事教保服務研究發展具

有卓越績效。

� 三、執行教保服務政策成效優

良。

�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獎

勵。

第七條　幼兒園經許可設立滿三

年以上，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於本府規定期限內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教育處申

請獎勵：

一、辦理中央主管教育機關或

本府指定、委託辦理之

幼兒教保業務成效卓著。

二、從事幼兒教保研究發展具

有卓越績效。

三、執行幼兒教保政策成效優

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獎

勵。

一、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

款規定教保服務人員

機構之定義，爰配合

「幼兒園」之文字修

正為教保服務機構。

二、為配合本法第五條之

文字一致性，爰將「幼

兒教保」之文字修正

為「教保服務」。

第八條　教保服務人員於本縣

內之教保服務機構連續服務達

三年以上，並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於本府規定期限內自

行或由教保服務機構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向本府教育處申請獎

勵：

第八條　教保服務人員於本縣

內之幼兒園連續服務達三年以

上，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於本府規定期限內自行或由

幼兒園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

府教育處申請獎勵：

一、�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

款規定教保服務人員

機構之定義，爰配合

「幼兒園」之文字修

正為教保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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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年資：教保服務人員

連續從事教保服務或行政

工作屆滿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或四十年，成績優

良。

二、服務績優：在教保服務或

行政工作表現績優，有具

體事證。

三、研究績優：最近三年內從

事各種與幼兒教保有關之

研究、著作、翻譯、創作

或教材教具研發，成績優

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獎

勵。

　　前項連續服務年資，得連同

依本法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九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第五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改制幼兒園前服

務於幼稚園及托兒所之年資合

併計算。

一、服務年資：教保服務人員

連續從事教保服務或行

政工作屆滿十年、二十

年、三十年或四十年，

成績優良。

二、服務績優：在教保服務或

行政工作表現績優，有

具體事證。

三、研究績優：最近三年內從

事各種與幼兒教保有關

之研究、著作、翻譯、

創作或教材教具研發，

成績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獎

勵。

　　前項連續服務年資，得連同

改制幼兒園前服務於幼稚園及

托兒所之年資合併計算。

二、�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

款規定教保服務人員

機構之定義，增列「依

本法一百零七年五月

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第五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之文字，

以區別採計年資之範

圍。

第九條　教保服務機構最近三年

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獎

勵：

�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評

選。

� 二、受本條例第三十三條至第

三十八條之處罰。

� 三、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

本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處分。

� 四、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因執

行業務違背法令，經判刑

確定。

� 五、經本府依第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撤銷獎勵資格並公

告者。

第九條　幼兒園最近三年內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評

選。

二、受本條例第三十三條至第

三十八條之處罰。

三、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

本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處分。

四、幼兒園負責人因執行業務

違背法令，經判刑確定。

五、經本府依第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撤銷獎勵資格並

公告者。

配合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教

保服務人員機構之定義，

爰將「幼兒園」之文字修

正為「教保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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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近三年

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獎

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評

選。

二、受本條例第三十三條、第

三十五條或第三十八條之

處罰。

三、受懲戒或記過以上之處

分。

四、教保服務人員因執行業務

違背法令，經判刑確定。

五、經本府依第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撤銷獎勵資格並公

告者。

第十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近三年

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獎

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評

選。

二、受本條例第三十三條、第

三十五條或第三十八條

之處罰。

三、受懲戒或記過以上之處

分。

四、教保服務人員因執行業務

違背法令，經判刑確定。

五、經本府依第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撤銷獎勵資格並

公告者。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一條　第七條及第八條獎

勵之名額，本府應於每年二月

十五日前公告之，並於每年三

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接受申

請，其評選結果應於同年五月

三十一日前公告。

　　前項獎勵名額，評選會得為

從缺之決議。

　　教保服務機構或教保服務人

員有第七條或第八條各款所定

情形之一，其已獲本府相同性

質之獎勵者，當年度不得再依

本辦法申請獎勵。

第十一條　第七條及第八條獎

勵之名額，本府應於每年二月

十五日前公告之，並於每年三

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接受申

請，其評選結果應於同年五月

三十一日前公告。

　　前項獎勵名額，評選會得為

從缺之決議。

　　幼兒園或教保服務人員有第

七條或第八條各款所定情形之

一，其已獲本府相同性質之獎

勵者，當年度不得再依本辦法

申請獎勵。

配合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教

保服務人員機構之定義，

爰將「幼兒園」之文字修

正為「教保服務機構」。

第十二條　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

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評選會應為不受理之決議 �:

一、申請人所檢送資料、文件

不合規定，經通知補正，

未於期限內補正。

二、申請人有第九條、第十條

所定情形。

第十二條　幼兒園及教保服務人

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評選會

應為不受理之決議 �:

一、申請人所檢送資料、文件

不合規定，經通知補正，

未於期限內補正。

二、申請人有第九條、第十條

所定情形。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教保服務人員機構之定

義，爰將「幼兒園」之

文字修正為「教保服務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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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人有前條第三項規定

情形，仍提出申請。

三、申請人有前條第三項規定

情形，仍提出申請。

第十三條　評選會應於每年四月

召開評選會議，評選教保服務

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之申請案

件。必要時得邀請參選之教保

服務機構或教保服務人員列席

說明，並得進行實地查核。

第十三條　評選會應於每年四月

召開評選會議，評選幼兒園及

教保服務人員之申請案件。必

要時得邀請參選之幼兒園或教

保服務人員列席說明，並得進

行實地查核。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教保服務人員機構之定

義，爰將「幼兒園」之

文字修正為「教保服務機

構」。

第十四條　教保服務機構或教

保服務人員經評選決議為優良

者，本府得以下列方式予以獎

勵：

一、發給獎金、獎牌、獎品、

獎狀。

二、申請人為教保服務人員

者，得採敘獎方式辦理。

第十四條　幼兒園或教保服務人

員經評選決議為優良者，本府

得以下列方式予以獎勵：

一、發給獎金、獎牌、獎品、

獎狀。

二、申請人為教保服務人員

者，得採敘獎方式辦理。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教保服務人員機構之定

義，爰將「幼兒園」之

文字修正為「教保服務機

構」。

第十五條　經評選為優良教保服

務機構或教保服務人員，如有

第九條、第十條所定情形者，

本府將撤銷其當年度獎勵資格

並公告之；如於獎勵後一年內

發生第九條、第十條所定情形

者，亦同。

　　申請人經本府依前項撤銷獎

勵資格者，其受有前條所定獎

勵應予返還 �; 所受敘獎處分應

予撤銷。

第十五條　經評選為優良幼兒

園或教保服務人員，如有第九

條、第十條所定情形者，本府

將撤銷其當年度獎勵資格並公

告之；如於獎勵後一年內發生

第九條、第十條所定情形者，

亦同。

　　申請人經本府依前項撤銷獎

勵資格者，其受有前條所定獎

勵應予返還 �; 所受敘獎處分應

予撤銷。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教保服務人員機構之定

義，爰將「幼兒園」之

文字修正為「教保服務機

構」。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

自一百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施

行。

　　本辦法修正之條文，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六條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第十條採社區互助式對幼兒提

供教保服務者，其獎勵準用本

辦法規定。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由本府另定之。

一、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

款規定教保服務人員

機構之定義，爰刪除

現行第十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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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教保服務人員條

例發布施行及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修正發

布，爰增列第二項前

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及第三項「本辦

法修正之條文，自發

布日施行」。

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 

修正草案全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6月 �2�6 日府行法字第 �1�0�1�0�1�2�7�9�7�3 號令發布

� � 中華民國 �1�0�7 年 �3月 �3�1 日府行法字第 �1�0�7�0�0�6�2�6�8�4 號令修正

第一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六條、第十七條

中華民國 �1�0�7 年○月○日府行法字第 �0�0�0�0�0�0�0�0�0�0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二條及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第三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立於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之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之教保

服務機構（以下簡稱教保服務機構）。

　　　　　本辦法所稱教保服務人員，指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所定之提供教保服務之園長、教師、

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

第三條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教保服務機構及其教保服務人員之獎勵，應設

立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會（以下簡稱評選會）。

　　　　　評選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縣長指定之，其餘委員由縣長

就下列人員聘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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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代表二至三人。

二、學者專家三人。

三、教保服務機構代表一至二人。

四、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五、家長代表一至二人。

　　　　　前項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本職同進

退。

　　　　　評選會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四條　　評選會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本府解聘者，其缺額由本府依前

條規定，遴選適當委員補足其任期。

第五條　　評選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獎勵申請案件。

二、規劃年度獎勵事宜。

三、其他重要事項。

第六條　　評選會召開評選會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出席代表

互推一人擔任之。

　　　　　評選會之決議應有代表總數二分之ㄧ以上出席，以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評選會委員於評選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選會議決議；為前

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第七條　　教保服務機構經許可設立滿三年以上，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本府規定期限

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教育處申請獎勵：

一、辦理中央主管教育機關或本府指定、委託辦理之教保服務業務成效卓著。

二、從事教保服務研究發展具有卓越績效。

三、執行教保服務政策成效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獎勵。

第八條　　教保服務人員於本縣內之教保服務機構連續服務達三年以上，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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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於本府規定期限內自行或由教保服務機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教育處申請獎

勵：

一、服務年資：教保服務人員連續從事教保服務或行政工作屆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或四十年，成績優良。

二、服務績優：在教保服務或行政工作表現績優，有具體事證。

三、研究績優：最近三年內從事各種與幼兒教保有關之研究、著作、翻譯、創作或教材

教具研發，成績優良。

四、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獎勵。

　　　　　前項連續服務年資，得連同依本法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第

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改制幼兒園前服務於幼稚園及托兒所之年資合併計算。

第九條　　教保服務機構最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予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評選。

二、受本條例第三十三條至第三十八條之處罰。

三、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本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分。

四、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判刑確定。

五、經本府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撤銷獎勵資格並公告者。

第十條　　教保服務人員最近三年內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予獎勵：

一、以不實文件或資料參加評選。

二、受本條例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或第三十八條之處罰。

三、受懲戒或記過以上之處分。

四、教保服務人員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經判刑確定。

五、經本府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撤銷獎勵資格並公告者。

第十一條　　第七條及第八條獎勵之名額，本府應於每年二月十五日前公告之，並於每年三月

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接受申請，其評選結果應於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公告。

　　　　　　前項獎勵名額，評選會得為從缺之決議。

　　　　　　教保服務機構或教保服務人員有第七條或第八條各款所定情形之一，其已獲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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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性質之獎勵者，當年度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獎勵。

第十二條　　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評選會應為不受理之決議 �:

一、申請人所檢送資料、文件不合規定，經通知補正，未於期限內補正。

二、申請人有第九條、第十條所定情形。

三、申請人有前條第三項規定情形，仍提出申請。

第十三條　　評選會應於每年四月召開評選會議，評選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之申請案

件。必要時得邀請參選之教保服務機構或教保服務人員列席說明，並得進行實地查核。

第十四條　　教保服務機構或教保服務人員經評選決議為優良者，本府得以下列方式予以獎勵：

一、發給獎金、獎牌、獎品、獎狀。

二、申請人為教保服務人員者，得採敘獎方式辦理。

第十五條　　經評選為優良教保服務機構或教保服務人員，如有第九條、第十條所定情形者，

本府將撤銷其當年度獎勵資格並公告之；如於獎勵後一年內發生第九條、第十條所定

情形者，亦同。

　　　　　　申請人經本府依前項撤銷獎勵資格者，其受有前條所定獎勵應予返還 �; 所受敘獎

處分應予撤銷。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三月二十三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之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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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條第二項。

　三、「苗栗縣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九條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陳述意見或

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三）電話：�0�3�7�-�5�5�9�7�1�6。

　　　（四）傳真：�0�3�7�-�5�5�9�9�7�4。

　　　（五）電子郵件：�e�v�e�l�y�n�l�i�0�7�0�7�@�w�e�b�m�a�i�l�.�m�l�c�.�e�d�u�.�t�w。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

府教學前字第 �1�0�7�0�2�3�2�2�0�0�B號

附件：如說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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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九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苗栗縣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業經本府 �1�0�1 年 �6 月 �2�9 日府

行法字第 �1�0�1�0�1�3�0�7�3�0 令發布，迄未修正。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業奉總統 �1�0�7 年 �6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7�0�0�0�6�9�3�3�1

號令修正公布，本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略以：「前項諮詢會，其成員應包括主管機關代表、衛

生主管機關代表、勞動主管機關代表、身心障礙團體代表、教保與兒童福利學者專家、教保與

兒童福利團體代表、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及婦女團體代表；其組織及會議等

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主管機關定之。」及同法第四十四條規定：「負責人不得以

非教保團體代表之身分，擔任教保服務諮詢會、審議會及申訴評議會之委員。違反前項規定者，

主管機關應重新聘任。審議會、申訴評議會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辦理。」。為配

合本法修正發布，本次計修正二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列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之勞動主管機關代表、教保服務與兒童福利學者專家及兒童福利

團體代表，併同修正委員代表人數及委員代表不得為幼兒園負責人之規定，並增列第四項

「違反前項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重新聘任。」及第五項「本會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

規定辦理。」。（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增列本辦法第九條第二項「本辦法修正之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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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九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二至十七

人，召集人一人，由縣長兼任；

副召集人一人，由苗栗縣政府

教育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就

下列人員聘（派）之：

一、苗栗縣政府代表二人。

二、苗栗縣政府衛生局代表一

人。

三、苗栗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

展處代表一人。

四、身心障礙團體代表一人。

五、教保服務與兒童福利學者

專家一至三人。

六、教保與兒童福利團體代表

一至二人。

七、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一

至二人。

八、苗栗縣家長團體代表一至

二人。

九、婦女團體代表一人。

　　前項委員中，任一性別委員

合計不得少於全體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第

六款第七款及第八款規定之代

表，不得為幼兒園負責人。

　　違反前項規定者，主管機關

應重新聘任。

　　本會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

序法� 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至十五

人，召集人一人，由縣長兼任；

副召集人一人，由苗栗縣政府

教育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就

下列人員聘（派）之：

一、苗栗縣政府代表二人。

二、苗栗縣政府衛生局代表一

人。

三、身心障礙團體代表一人。

四、教保服務專家學者一至三

人。

五、教保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六、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一

至二人。

七、苗栗縣家長團體代表一至

二人。

　　前項委員中，任一性別委員

合計不得少於全體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第

六款及第七款規定之代表，不

得為幼兒園負責人。

配 合 一 百 零 七 年 六 月

二十七日公布之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第四條第二項及

第四十四條規定，增列本

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勞動主管機關代表、第五

款教保服務與兒童福利學

者專家學者、第六款教保

與兒童福利團體代表及第

九款婦女團體代表，併同

修正第一項委員代表人數

及第三項委員不得為幼兒

園負責人之規定，並增列

「違反前項規定者，主管

機關應重新聘任。」及「本

會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

序法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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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之條文，自發布

日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配合本法修正發布，爰增

列第二項「本辦法修正之

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苗栗縣幼兒教保服務諮詢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全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6月 �2�9 日府行法字第 �1�0�1�0�1�3�0�7�3�0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7 年○月○日府行法字第 �0�0�0�0�0�0�0�0�0�0 號令修正

第三條、第九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幼兒教保諮詢會 �(以下簡稱本會 �)任務如下：

一、提供幼兒教育政策及法規興革之建議。

二、提供幼兒教育規劃之諮詢。

三、協調、督導及宣導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事項。

四、其他有關推展幼兒教育之諮詢事項。� 遴選小組之任務如下：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二至十七人，召集人一人，由縣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苗栗縣政

府教育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之：

一、苗栗縣政府代表二人。

二、苗栗縣政府衛生局代表一人。

三、苗栗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代表一人。

四、身心障礙團體代表一人。

五、教保服務與兒童福利學者專家一至三人。

六、教保與兒童福利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七、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八、苗栗縣家長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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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婦女團體代表一人。

　　　　　前項委員中，任一性別委員合計不得少於全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第七款及第八款規定之代表，不得為幼兒園負責人。� 

　　　　　違反前項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重新聘任。

　　　　　本會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會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本職進退。委員因故出

缺時，得另行補聘，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五條　　本會每年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委員不能出席者，除召集人、副召集人、專家學者外，得以書面委任代理人出席。

但民間團體代表人擔任委員，委任代理人出席時，其受任人應為該委員所屬團體成員為

限。� 

第六條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如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主席；副召集

人不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第七條　　本會會議應有全數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同意，始得決議。

　　　　　本會開會時，必要時得邀請有關機關或人員出席。

第八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九條� �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之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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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期辦法」。

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

　三、「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更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期辦法」第十條、

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意見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陳述意見

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 �(學前教育科 �)。

　　　�(二 �)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三 �)電話：�0�3�7�-�5�5�9�7�1�6。

　　　�(四 �)傳真：�0�3�7�-�5�5�9�9�7�4。

　　　�(五 �)電子郵件：�e�v�e�l�y�n�l�i�0�7�0�7�@�w�e�b�m�a�i�l�.�m�l�c�.�e�d�u�.�t�w。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

府教學前字第 �1�0�7�0�2�3�2�0�3�0�B號

附件 �:如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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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期

辦法第十條、第十二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期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業經本府 �1�0�1 年 �6 月 �2�6 日府行法字第 �1�0�1�0�1�2�7�9�6�4 令發布，並於 �1�0�7 年 �3 月 �3�1 日府法

行字第 �1�0�7�0�0�6�2�6�9�7 號令修正發布。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業奉總統 �1�0�6 年 �4 月 �2�6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4�8�4�3�1 號令公布，本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略以：「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之遴選、聘

任、聘期與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之任期及其他管理相關事項之自治法規，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定之。」，另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業奉總統 �1�0�7 年 �6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7�0�0�0�6�9�3�3�1 號令修正公布。為配合本條例公布及幼照法修正發布，本次計修

正 �2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本辦法第十條第三項之條文依據為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增列第二項前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及第三項本辦法修正之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之文字。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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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

期辦法第十條、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十條　公立幼兒園園長自任期

屆滿後一年內屆齡退休者，得

於任期屆滿二個月前，提出辦

園績效及園務發展計畫，經遴

選小組審議通過後，報本府、

本縣鄉 �(鎮、市 �)公所核准後，

延任至核定退休生效日止。

　　公立幼兒園園長於任期中，

除依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所定辦法請假外，因故無法任

職時，由本府或本縣鄉 �( 鎮、

市 �) 公所依規定辦理園長遴選

事宜或指派適當人員代理至該

學年結束。

　　任期屆滿無意續任或未獲遴

聘之公立幼兒園園長，如無本

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或教師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所列各款

之一情事者，得留任原幼兒園

擔任教師或契約進用教保員，

本縣縣立幼兒園或與本府聯合

辦理園長遴選之鄉（鎮、市）

立幼兒園，得由本府協助優先

介聘或遷調至本縣其他公立幼

兒園擔任教師或契約進用教保

員，且不受教師法、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相關規定之限制。

第十條　公立幼兒園園長自任期

屆滿後一年內屆齡退休者，得

於任期屆滿二個月前，提出辦

園績效及園務發展計畫，經遴

選小組審議通過後，報本府、

本縣鄉 �(鎮、市 �)公所核准後，

延任至核定退休生效日止。

　　公立幼兒園園長於任期中，

除依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所定辦法請假外，因故無法任

職時，由本府或本縣鄉 �( 鎮、

市 �) 公所依規定辦理園長遴選

事宜或指派適當人員代理至該

學年結束。

　　任期屆滿無意續任或未獲遴

聘之公立幼兒園園長，如無本

條例第二十條第一項或教師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所列各款

之一情事者，得留任原幼兒園

擔任教師或契約進用教保員，

本縣縣立幼兒園或與本府聯合

辦理園長遴選之鄉（鎮、市）

立幼兒園，得由本府協助優先

介聘或遷調至本縣其他公立幼

兒園擔任教師或契約進用教保

員，且不受教師法、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相關規定之限制。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二

條第一項係規定教保服務

人員消極資格要件，爰

修正本辦法第十條第三項

所列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二十條援引依據為第十二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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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 發布日施

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三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

自一百零七年三月二十三日施

行。

　　本辦法修正之條文，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 發布日施

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由本府另定之。

配合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發

布施行及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修正發布，爰增列第二

項前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及第三項「本辦法修

正之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之文字。

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

期辦法修正草案全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6月 �2�6 日府行法字第 �1�0�1�0�1�2�7�9�6�4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7 年 �3月 �3�1 日府行法字第 �1�0�7�0�0�6�2�6�9�7 號令修正

第一條、第二條、第六條、第十條、第十七條

中華民國 �1�0�7 年○月○日府行法字第 �0�0�0�0�0�0�0�0�0�0 號令修正

第十條、第十二條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縣立、鄉（鎮、市）立之公立幼兒園其專任園長，除依本

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外，應依本辦法辦理遴選。

　　　　　公立幼兒園園長之遴選，應依下列規定設立園長遴選小組 �(以下簡稱遴選小組 �)辦理

之：

一、本縣縣立幼兒園園長之遴選小組，由本府辦理。

二、本縣鄉 �(鎮、市 �)立幼兒園園長之遴選小組，由鄉 �(鎮、市 �)公所辦理。

　　　　　遴選小組置委員七人至十三人，分別由本府、鄉 �(鎮、市 �)公所就下列人員聘兼之：

一、本府、本縣鄉 �(鎮、市 �)公所代表二至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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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教育、幼兒保育學者專家二至四人。

三、公立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代表二至三人。

四、公立幼兒園家長代表一至三人。

　　　　　遴選小組任一性別之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委員之任期為一年，且均為無給職。

　　　　　委員因故出缺時，由本府、本縣鄉 �(鎮、市 �)公所另聘之；其聘期至該任任期屆滿為止。

第三條　　遴選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公立幼兒園園長遴選作業方式、遴選基準、資格審查、考評結果及其相關事項之審

議。

二、公立幼兒園園長任期屆滿申請延任、改任事項之審議。

三、公立幼兒園園長遴選之審議。

第四條　　公立幼兒園園長之遴選，每年以辦理一次為原則，並得視需要不定期召開遴選小組

會議；其召集人及主席，規定如下：

一、本縣縣立幼兒園園長遴選小組，由本縣縣長擔任召集人及主席。

二、鄉 �(鎮、市 �)立幼兒園園長遴選小組，由鄉 �(鎮、市 �)長擔任召集人及主席。

　　　　　遴選小組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席。

　　　　　遴選小組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會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五條　　遴選委員參與園長遴選工作，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應本公平、公正之原則及獨立自主之精神進行遴選。

二、不得接受園長候選人、或其他人員為園長候選人辦理之邀宴、饋贈、請託、關說等

相關活動。

三、關於案件審議、決議、會議程序、內容及園長人選，應確實保密，並遵守行政程序

法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委員與園長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或為其實習

輔導教師者，應自行迴避。

　　　　　違反前項義務之委員經查證屬實者，由遴選小組會議議決後報本府或鄉 �(鎮、市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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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解聘之。

　　　　　本縣鄉 �(鎮、市 �)立幼兒園之園長遴選得委由本府併同辦理，並依本府遴選小組遴選

結果聘任。

本府與本縣鄉 �(鎮、市 �)公所得聯合辦理公立幼兒園園長遴選。

第六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之現職公立幼兒園教師或現職契約進用教保員具備本條例所定幼兒

園園長資格者，得參加本縣公立幼兒園園長遴選作業。

　　　　　前項人員有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及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情事者，不得參加

公立幼兒園園長遴選。因故意或過失而不知，於遴選聘任後始發現者，應撤銷其聘任資

格。

第七條　　公立幼兒園園長候選人之規範如下：

一、不得自行舉辦說明會、從事競選活動、拉票、委請他人拉票或其他問卷調查。

二、不得對其他候選人作匿名指控或發表不當言論。

三、不得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第八條　　公立幼兒園園長聘任，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縣縣立幼兒園園長，由本府依遴選小組遴選結果，由縣長聘任。

二、鄉 �(鎮、市 �)立幼兒園園長，由鄉 �(鎮、市 �)公所依遴選小組遴選結果，由鄉 �(鎮、市 �)

長聘任，並檢附遴選作業流程、錄取名單及相關會議記錄函報本府備查。

第九條　　公立幼兒園園長任期一任為四年，於同一幼兒園得連任一次。

　　　　　公立幼兒園園長應在園長第一任任期屆滿二個月前，向本府、本縣鄉 �(鎮、市 �)公所

提出連任申請，由遴選小組視其辦園績效、連任意願及其他實際情況，決定其應否連任。

　　　　　前項決定應經遴選小組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後，報請本府、

本縣鄉 �(鎮、市 �)公所聘任；未經同意者，應列為園長出缺幼兒園，並辦理園長遴選事宜。

　　　　　公立幼兒園園長於學期中聘任者，以學年為單位計算任期，計算至當年度七月

三十一日為準，未滿一年之年資，以一年計。

第十條　　公立幼兒園園長自任期屆滿後一年內屆齡退休者，得於任期屆滿二個月前，提出辦

園績效及園務發展計畫，經遴選小組審議通過後，報本府、本縣鄉 �(鎮、市 �)公所核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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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任至核定退休生效日止。

　　　　　公立幼兒園園長於任期中，除依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辦法請假外，因故無

法任職時，由本府或本縣鄉 �( 鎮、市 �) 公所依規定辦理園長遴選事宜或指派適當人員代理

至該學年結束。

　　　　　任期屆滿無意續任或未獲遴聘之公立幼兒園園長，如無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或教

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所列各款之一情事者，得留任原幼兒園擔任教師或契約進用教

保員，本縣縣立幼兒園或與本府聯合辦理園長遴選之鄉（鎮、市）立幼兒園，得由本府

協助優先介聘或遷調至本縣其他公立幼兒園擔任教師或契約進用教保員，且不受教師法、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應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相關規定之限制。

第十一條　　本縣各級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之專任主任任期，以一年為一任。

　　　　　　專任主任各年度績效考評優良者，得連任。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零七年三月二十三

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之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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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幼兒園教保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辦法」。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

　三、「苗栗縣幼兒園教保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辦法」條文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陳述意見或

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

　　　（二）地址：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三）電話：�0�3�7�-�5�5�9�7�1�6。

　　　（四）傳真：�0�3�7�-�5�5�9�9�7�4。

　　　（五）電子郵件：�e�v�e�l�y�n�l�i�0�7�0�7�@�w�e�b�m�a�i�l�.�m�l�c�.�e�d�u�.�t�w。

縣　長  徐  耀  昌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9 日

府教學前字第 �1�0�7�0�2�3�4�8�7�7�B號

附件：如說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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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幼兒園教保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辦法 

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苗栗縣幼兒園教保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業經本府 �1�0�1

年 �6月 �2�6 日府行法字第 �1�0�1�0�1�3�0�7�3�3 號令發布，迄未修正。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業奉總統 �1�0�7 年 �6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7�0�0�0�6�9�3�3�1 號

令修正公布，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略以：「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評議前項申訴

事件，應召開申訴評議會；其成員應包括主管機關代表、教保與兒童福利團體代表、教保服務

人員團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教保服務機構行政人員代表及法律、教育、兒童福利、心理或

輔導學者專家，其中非機關代表人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成員應占成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其組織及評議等相關事項之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為配合本法修正公布，本次檢討修正本辦法之名稱為「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申訴評議

會組織及評議辦法」及計修正十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為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幼兒園」之文字為「教保服務機構」。（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七條、

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七條）

三、增列本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教保與兒童福利團體代表及第六款法律、教育、兒童福利、

心理或輔導學者專家，併同調整修正款次，並增列第三項「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

及第五款規定之代表，不得為幼兒園負責人。」及第四項「違反前項規定者，主管機關應

重新聘任。」，另將第五項「前項」併同修正為「第一項」。（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增列本辦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申評會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辦理。」，並作項

次變更調整。（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五、刪除本辦法現行第二十條內容，將原第二十一條內容移至第二十條第一項，及為配合本法

修正發布，爰增列第二十條第二項「本辦法修正之條文，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條文第

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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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幼兒園教保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及其教保服

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辦法

苗栗縣幼兒園教保服務申訴評議

會組織及評議辦法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

簡稱本法）業奉總統 �1�0�7

年 �6 月 �2�7 日華總一義字

第 �1�0�7�0�0�0�6�9�3�3�1 號令修正

公布，因應本法第三條第

三款修正內容略以：「教

保服務機構：指以前款第

二目至第五目方式，提供

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以

下簡稱教保服務）者」，

爰配合修正本辦法條文名

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 �( 以下簡稱本法 �) 第

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 �( 以下簡稱本法 �) 第

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 法 業 奉 總 統 �1�0�7 年 �6

月 �2�7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7�0�0�0�6�9�3�3�1 號令修正公

布，爰配合修正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立

於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之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之教保

服務機構（以下簡稱教保服務

機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立

於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之

公、私立幼兒園。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略以：

「三、教保服務機構：指

以前款第二目至第五目方

式，提供幼兒教育及照顧

服務（以下簡稱教保服務）

者。」，爰配合修正之。

第三條� 教保服務機構之教育及

照顧服務（以下簡稱教保服

務）有損及幼兒權益者，其父

母或監護人，得向教保服務機

構提出異議，不服教保服務機

構之處理時，得於知悉處理結

果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苗栗縣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提出申

訴。

第三條� 幼兒園之教育及照顧服

務（以下簡稱教保服務）有損

及幼兒權益者，其父母或監護

人，得向幼兒園提出異議，不

服幼兒園之處理時，得於知悉

處理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向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提出申訴。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教保服務機構之定義，

爰將「幼兒園」之文字修

正為「教保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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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府為處理教保服務

機構教保服務申訴案件，應設

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

務申訴評議會（以下簡稱申評

會）。

　　申評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七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縣

長指定之，其餘委員由縣長就

下列人員聘兼之：

一、主管機關代表一至三人。

二、教保與兒童福利團體代表

一至二人。

三、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一

至二人。

四、家長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五、教保服務機構行政人員代

表二至三人。

六、法律、教育、兒童福利、

心理或輔導學者專家二至

四人。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四

款及第五款規定之代表，不得

為幼兒園負責人。

　　違反前項規定者，主管機關

應重新聘任。

　　第一項委員為無給職，任

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

表機關出任者，應隨本職同進

退。

　　申評會委員之組成，非機關

代表人員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二

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四條　本府為處理幼兒園教保

服務申訴案件，應設苗栗縣公

私立幼兒園申訴評議會（以下

簡稱申評會）。

　　申評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七

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縣

長指定之，其餘委員由縣長就

下列人員聘兼之：

一、主管機關代表一至三人。

二、教保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三、幼兒園行政人員代表二至

三人。

四、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一

至二人。

五、家長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六、法律、教育、心理或輔導

學者專家二至四人。

　　前項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二

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

關出任者，應隨本職同進退。

　　申評會委員之組成，非機關

代表人員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二

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

款規定教保服務機構

之定義，爰將「幼兒

園」之文字修正為「教

保服務機構」。

二、配合一百零七年六月

二十七日公布之本法

第三十五條第二項及

第四十四條規定，增

列本辦法第四條第二

項第二款教保與兒童

福利團體代表及第六

款法律、教育、兒童

福利、心理或輔導學

者專家，併同調整修

正款次，並增列第三

項「前項第二款、第

三款、第四款及第五

款規定之代表，不得

為幼兒園負責人。」

及第四項「違反前項

規定者，主管機關應

重新聘任。」，另將

第五項「前項」併同

修正為「第一項」。



苗栗縣政府公報 107 年 第 12 期

�9�8

第五條　申評會委員於任期中因

故出缺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本

府解聘者；其缺額，由本府依

前條規定，遴選適當委員補足

其任期。

第五條　申評會委員於任期中因

故出缺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本

府解聘者；其缺額，由本府依

前條規定，遴選適當委員補足

其任期。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申評會召開申評會會

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

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出席代

表互推一人擔任之。

　　申評會會議應有代表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其決議應經出席代表過半數同

意始得決議。

第六條　申評會召開申評會會

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

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出席代

表互推一人擔任之。

　　申評會會議應有代表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其決議應經出席代表過半數同

意始得決議。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

列事項，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

一、申訴人姓名、性別、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號

碼、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號

碼、住居所、電話。

三、為教保服務措施之教保服

務機構。

四、幼兒姓名、性別、出生年

月日、身分證統一號碼、

住居所。

五、申訴之事實、理由及相關

佐證資料。

六、收受異議處理結果之年月

日。

七、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

起訴願、訴訟。

九、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前項第二款所定代理人應出

具申訴人之委託書。

第七條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

列事項，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

一、申訴人姓名、性別、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號

碼、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號

碼、住居所、電話。

三、為教保服務措施之幼兒

園。

四、幼兒姓名、性別、出生年

月日、身分證統一號碼、

住居所。

五、申訴之事實、理由及相關

佐證資料。

六、收受異議處理結果之年月

日。

七、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

起訴願、訴訟。

九、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前項第二款所定代理人應出

具申訴人之委託書。

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款規

定教保服務機構之定義，

爰將「幼兒園」之文字修

正為「教保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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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申評會發現申訴案件有

不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

應通知申訴人於文到十五日內

補正。

第八條　申評會發現申訴案件有

不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

應通知申訴人於文到十五日內

補正。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申評會應自收到申訴書

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

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通知

為原措施之教保服務機構提出

說明。� 

　　教保服務機構應自前項書面

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

擬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申

評會，並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

人。但原措施之教保服務機構

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

銷或變更原措施，並函知申評

會。� 

　　原措施之教保服務機構屆前

項期限未提出說明者，申評會

得逕為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依前條規定

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

第九條　申評會應自收到申訴書

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

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通知

為原措施之幼兒園提出說明。� 

　　幼兒園應自前項書面通知送

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擬具說

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申評會，

並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人。但

原措施之幼兒園認申訴為有理

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

施，並函知申評會。� 

　　原措施之幼兒園屆前項期限

未提出說明者，申評會得逕為

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依前條規定

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

配合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教

保服務機構之定義，爰將

「幼兒園」之文字修正為

「教保服務機構」。

第十條　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

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

之。申訴經撤回者，申評會應

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

面通知申訴人、原措施之教保

服務機構。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

同一案件重行提起申訴。

第十條　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

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

之。申訴經撤回者，申評會應

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

面通知申訴人、原措施之幼兒

園。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

同一案件重行提起申訴。

配合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教

保服務機構之定義，爰將

「幼兒園」之文字修正為

「教保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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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提起申訴之父母或

監護人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

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

願、行政訴訟、民事訴訟、刑

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

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

知有前項情形時，得停止申訴

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

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

申訴人書面請求時，應繼續評

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第十一條　提起申訴之父母或

監護人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

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

願、行政訴訟、民事訴訟、刑

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

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

知有前項情形時，得停止申訴

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

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

申訴人書面請求時，應繼續評

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二條　申評會會議之舉行以

不公開為原則，並得通知申訴

人、被申訴人或其他關係人到

場陳述意見，必要時得諮詢相

關專業人員之意見。

第十二條　申評會會議之舉行以

不公開為原則，並得通知申訴

人、被申訴人或其他關係人到

場陳述意見，必要時得諮詢相

關專業人員之意見。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三條　申評會應於收到申訴

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召開申

評會會議進行審議。

　　申評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暫停評議者

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

應於六十日內為之；必要時，

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但

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

六十日。

第十三條　申評會應於收到申訴

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召開申

評會會議進行審議。

　　申評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暫停評議者

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

應於六十日內為之；必要時，

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但

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

六十日。

本條未修正。

第十四條　申評會為審議申訴案

件，必要時，得經由申評會議

決後，指派委員三人以上組成

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專案小組調查過程應保護申

訴人、被申訴人及其他關係人

之隱私權，調查結束後，由專

案小組作成調查報告，提申評

會審議。

第十四條　申評會為審議申訴案

件，必要時，得經由申評會議

決後，指派委員三人以上組成

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專案小組調查過程應保護申

訴人、被申訴人及其他關係人

之隱私權，調查結束後，由專

案小組作成調查報告，提申評

會審議。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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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申評會委員之迴避，

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辦理。

　　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

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

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

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

訴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向申評

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申評會會議決

議之。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

除經申評會會議決議外，不得

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之人或

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第十五條　申評會委員於申訴

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

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

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

訴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向申評

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申評會會議決

議之。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

除經申評會會議決議外，不得

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之人或

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配 合 一 百 零 七 年 六 月

二十七日公布之本法第

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增

列第一項「申評會委員之

迴避，依行政程序法之規

定辦理。」，並作項次變

更調整。

第十六條　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

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三條規定之

期間。

二、逾越第八條所定期間未為

補正。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非屬幼兒權益事項。

五、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訴

已無補救實益。

六、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

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

提起申訴。

第十六條　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

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三條規定之

期間。

二、逾越第八條所定期間未為

補正。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非屬幼兒權益事項。

五、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訴

已無補救實益。

六、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

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

提起申訴。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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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評議決定書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統一號碼及住

居所。有代理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

統一號碼及住居所。

二、為原教保服務措施之教保

服務機構。

三、評議主文、事實及理由：

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

記載事實。

四、申評會主席署名。決定作

成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

務者，由代理主席署名，

並記載其事由。

五、評議決定書作成之年月

日。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書，應

即以本府之名義送達申訴人或

其代理人及被申訴人。

第十七條　評議決定書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

日、身分證統一號碼及住

居所。有代理人者，其姓

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

統一號碼及住居所。

二、為原教保服務措施之幼兒

園。

三、評議主文、事實及理由：

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

記載事實。

四、申評會主席署名。決定作

成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

務者，由代理主席署名，

並記載其事由。

五、評議決定書作成之年月

日。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書，應

即以本府之名義送達申訴人或

其代理人及被申訴人。

配合第三條第三款規定教

保服務機構之定義，爰將

「幼兒園」之文字修正為

「教保服務機構」。

第十八條　申訴案件經作成評議

決定書送達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後，被申訴人應依評議決定執

行。主管機關並應依法監督其

確實執行。

第十八條　申訴案件經作成評議

決定書送達申訴人及被申訴人

後，被申訴人應依評議決定執

行。主管機關並應依法監督其

確實執行。

本條未修正。

第十九條　申訴人不服本府之評

議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訴願或

訴訟。

第十九條　申訴人不服本府之評

議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訴願或

訴訟。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本辦法修正之條文，自發布

日施行。

第二十條　依本法第十條採社

區互助式方式對幼兒提供教保

服務者，其申訴準用本辦法規

定。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一、配合本法第三條第三

款規定教保服務機構

之定義，爰刪除現行

第二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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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將原第二十一條內容

移至第二十條第一

項，及為配合本法修

正發布，爰增列第

二十條第二項「本辦

法修正之條文，自發

布日施行。」

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辦法 

修正草案全文

中華民國 �1�0�1 年 �6月 �2�9 日府行法字第 �1�0�1�0�1�3�0�7�3�3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7 年○月○日府行法字第 �0�0�0�0�0�0�0�0�0�0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立於苗栗縣（以下簡稱本縣）之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定之教保

服務機構（以下簡稱教保服務機構）。

第三條　　教保服務機構之教育及照顧服務（以下簡稱教保服務）有損及幼兒權益者，其父母

或監護人，得向教保服務機構提出異議，不服教保服務機構之處理時，得於知悉處理結

果之日起三十日內，向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提出申訴。

　　　　　評選會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本府解聘者，其缺額由本府依前

條規定，遴選適當委員補足其任期。

第四條　　本府為處理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申訴案件，應設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申

訴評議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申評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七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縣長指定之，其餘委員由縣長

就下列人員聘兼之：

一、主管機關代表一至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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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保與兒童福利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三、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四、家長團體代表一至二人。

五、教保服務機構行政人員代表二至三人。

六、法律、教育、兒童福利、心理或輔導學者專家二至四人。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之代表，不得為幼兒園負責人。

　　　　　違反前項規定者，主管機關應重新聘任。

　　　　　第一項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本職同

進退。

　　　　　申評會委員之組成，非機關代表人員不得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五條　　申評會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本府解聘者；其缺額，由本府依

前條規定，遴選適當委員補足其任期。

第六條　　申評會召開申評會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出席代表

互推一人擔任之。

　　　　　申評會會議應有代表總數二分之ㄧ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應經出席代表過半

數同意始得決議。

第七條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簽名或蓋章：

一、申訴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為教保服務措施之教保服務機構。

四、幼兒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

五、申訴之事實、理由及相關佐證資料。

六、收受異議處理結果之年月日。

七、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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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前項第二款所定代理人應出具申訴人之委託書。

第八條　　申評會發現申訴案件有不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文到十五日內

補正。

第九條　　申評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通知

為原措施之教保服務機構提出說明。� 

　　　　　教保服務機構應自前項書面通知送達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件

送申評會，並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人。但原措施之教保服務機構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

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施，並函知申評會。� 

　　　　　原措施之教保服務機構屆前項期限未提出說明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依前條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

第十條　　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申評會應

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原措施之教保服務機構。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案件重行提起申訴。

第十一條　　提起申訴之父母或監護人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願、

行政訴訟、民事訴訟、刑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時，得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

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

申訴人。

第十二條� 　　申評會會議之舉行以不公開為原則，並得通知申訴人、被申訴人或其他關係人到

場陳述意見，必要時得諮詢相關專業人員之意見。

第十三條� 　　申評會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召開申評會會議進行審議。

　　　　　　申評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暫停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

日起，應於六十日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但延長以一次為限，

最長不得逾六十日。

第十四條　　申評會為審議申訴案件，必要時，得經由申評會議決後，指派委員三人以上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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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專案小組調查過程應保護申訴人、被申訴人及其他關係人之隱私權，調查結束後，

由專案小組作成調查報告，提申評會審議。

第十五條� 　　申評會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之規定辦理。

　　　　　　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

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申評會會議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申評會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

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第十六條　　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三條規定之期間。

二、逾越第八條所定期間未為補正。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非屬幼兒權益事項。

五、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訴已無補救實益。

六、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第十七條　　評議決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號碼及住居所。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號碼及住居所。

二、為原教保服務措施之教保服務機構。

三、評議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四、申評會主席署名。決定作成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

載其事由。

五、評議決定書作成之年月日。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書，應即以本府之名義送達申訴人或其代理人及被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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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申訴案件經作成評議決定書送達申訴人及被申訴人後，被申訴人應依評議決定執

行。主管機關並應依法監督其確實執行。

第十九條　　申訴人不服本府之評議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訴訟。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之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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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制定「苗栗縣自辦市地重劃區管理維護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 �1�5�4 條。

公告事項：

　一、制定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旨揭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表及全文如附件。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 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

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地政處 �(重劃科 �)。

　　　�(二 �)地址：苗栗市府前路 �1號。

　　　�(三 �)電話：�0�3�7�-�5�5�9�1�9�6。

　　　�(四 �)傳真：�0�3�7�-�5�5�9�2�1�5。

縣　長  徐  耀  昌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2 月 �3 日

府 地 劃 字 第 �1�0�7�0�2�3�7�1�1�2�B 號

附件：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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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自辦市地重劃區管理維護自治條例草案總說明

　　市地重劃係屬自償性開發行為，公辦市地重劃區於抵費地標售後，如有盈餘時，半數撥充

實施平均地權基金，半數作為該重劃區公共設施建設及管理維護經費，藉以充實及提升該區居

住品質；而自辦市地重劃於開發完成後，重劃會僅移交重劃區內公共設施予各公共設施主管機

關接管，至其出售抵費地之盈餘則未能適時挹注回饋當地，導致爾後各公共設施管理機關尚需

編列預算管理維護。準此，為明確規範自辦市地重劃區之公共設施後續管理維護費來源、收支

及運用，特擬具「苗栗縣自辦市地重劃區管理維護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期能

有助於各自辦市地重劃區環境品質及本縣各公共設施管理機關後續管理維護。本自治條例草案

共計七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一、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及管理單位。（草案第二條）

三、管理維護費之經費來源、繳交時機及運用方式。（草案第三條）

四、管理維護費之運用範圍。（草案第四條）

五、本自治條例之不適用對象。（草案第五條）

六、管理維護費之帳戶結算。（草案第六條）

七、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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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自辦市地重劃區管理維護自治條例草案逐條說明

條� � � � 文 說明

第一條　苗栗縣為管理維護自辦市地重劃區公共設

施，提升居住及環境品質，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立法目的。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管理單位為本府地政處。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及管理單

位。

第三條　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應於土地權利變更登

記前，按本府核定之重劃工程費用百分之五繳交管

理維護費。

　　各自辦市地重劃區管理維護費，採專戶分帳管理、

專款專用，其運用依預算法規定辦理。

明定管理維護費之經費來源、繳交時

機及運用方式。

第四條　前條管理維護費供各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公共

設施後續管理維護之用，其運用範圍如下：

一、道路、溝渠、橋樑之加強及改善工程。

二、雨水、污水下水道及防洪設施等改善工程。

三、人行道、路樹、路燈、號誌、綠化等道路附屬

工程。

四、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

體育場等設施。

五、環境清潔維護。

六、該重劃區直接受益之聯外道路與排水設施及其

他公共建設工程。

七、其他經本府認定必要之公共設施工程。

明定管理維護費之運用範圍。

第五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前，本府已核定重劃計畫書

之重劃區，不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明定不適用本自治條例之對象。

第六條　各自辦重劃區管理維護費帳戶無法支應該

重劃區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用時或設立屆滿十五年

者，得予結束，並辦理結算，其餘存權益歸屬本府，

解繳苗栗縣實施平均地權基金。

明定各自辦重劃區管理維護費帳戶個

別支應該重劃區公共設施，各自辦理

結算及其餘存權益歸屬。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自治條例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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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自辦市地重劃區管理維護自治條例草案

第一條　　苗栗縣為管理維護自辦市地重劃區公共設施，提升居住及環境品質，特制定本自治

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管理單位為本府地政處。

第三條　　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應於土地權利變更登記前，按本府核定之重劃工程費用百分

之五繳交管理維護費。

　　　　　各自辦市地重劃區管理維護費，採專戶分帳管理、專款專用，其運用依預算法規定

辦理。

第四條　　前條管理維護費供各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公共設施後續管理維護之用，其運用範圍如

下：

一、道路、溝渠、橋樑之加強及改善工程。

二、雨水、污水下水道及防洪設施等改善工程。

三、人行道、路樹、路燈、號誌、綠化等道路附屬工程。

四、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體育場等設施。

五、環境清潔維護。

六、該重劃區直接受益之聯外道路與排水設施及其他公共建設工程。

七、其他經本府認定必要之公共設施工程。

第五條� 　� � 本自治條例施行前，本府已核定重劃計畫書之重劃區，不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六條� 　� � 各自辦重劃區管理維護費帳戶無法支應該重劃區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用時或設立屆

滿十五年者，得予結束，並辦理結算，其餘存權益歸屬本府，解繳苗栗縣實施平均地權

基金。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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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收費標準」修正草案。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調整因應中央垃圾緊急調度方案，縣外一般廢棄物處理費用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收費

標準，依垃圾性質區分收費標準。

　二、增訂本標準修正條文自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

　三、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7 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

電洽：

　　　�(一 �)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環保局。

　　　�(二 �)地址：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高鐵一路 �9�5 號。

　　　�(三 �)電話：�0�3�7�-�5�5�8�5�5�8�8�#�3�1�5。傳真：�0�3�7�-�7�2�6�2�2�0。

縣　長  徐  耀  昌　請假

　副縣長  鄧  桂  菊　代行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3 日

府環廢字第 �1�0�7�0�0�5�0�9�1�9�B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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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收費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緣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收費標準）業經苗栗縣政府 �1�0�7 年 �5 月 �2�2

日府行法字第 �1�0�7�0�0�9�8�1�9�4 號令修正發布，收費標準如下：�(�1�) 縣內一般廢棄物處理費用為每公

噸新臺幣一千元。�(�2�)� 因應中央垃圾緊急調度方案，縣外一般廢棄物處理費用為每公噸新臺幣

二千元。�(�3�)� 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用為每公噸新臺幣二千三百元。�(�4�)� 縣內專案垃圾之收費標

準依類別如附表。為反映本縣垃圾焚化廠營運成本、平衡焚化廠財務缺口、市場現況及避免履

約爭議，爰修正本收費標準，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調整因應中央垃圾緊急調度方案，縣外一般廢棄物處理費用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收費標

準，依垃圾性質區分收費標準。（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本標準修正條文自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修正條文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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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收費標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二條　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

收費如下：

一、縣內一般廢棄物處理費用

為每公噸新臺幣一千元。

二、因應中央垃圾緊急調度

方案，縣外一般廢棄物處

理費用為每公噸新臺幣

二千二百元。

三、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用

依性質如下：

�( 一 �) 事業員工 �( 不包含

營業活動與生產製

程 �) 所產生之一般

廢棄物 �( 廢棄物代

碼：�H�-�0�0�0�2�)� 處理費

用為每公噸新臺幣

二千三百元。

�(二 �)一般事業廢棄物 �(廢

棄物代碼：�D�-�0�1�0�2、

�D�-�0�1�9�9、�D�-�0�6�9�9、

�D�-�0�7�0�1、�D�-�0�7�9�9、

�D�-�0�8�0�2、�D�-�1�8�0�1�) 處

理費用為每公噸新臺

幣二千五百元。

�(三 �)一般事業廢棄物 �(廢

棄物代碼：�D�-�0�2�9�9、

�D�-�0�8�0�1、�D�-�0�8�0�3、

�D�-�0�8�9�9�)� 處 理 費 用

為 每 公 噸 新 臺 幣

三千二百元。

四、縣內專案垃圾之收費標準

依類別如附表。

第二條　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

收費如下：

一、縣內一般廢棄物處理費用

為每公噸新臺幣一千元。

二、因應中央垃圾緊急調度方

案，縣外一般廢棄物處理

費用為每公噸新臺幣二千

元。

三、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用

為每公噸新臺幣二千三百

元。

四、縣內專案垃圾之收費標準

依類別如附表。

�1�. 為反映本縣垃圾焚化廠

營運成本、平衡焚化廠

財務缺口、市場現況，

調整一般事業廢棄物進

廠收費標準，依垃圾性

質區分收費標準。

�2�. 本縣垃圾焚化廠可收

受之廢棄� 物項目為植

物 性 殘 渣 �(�D�-�0�1�0�2�)、

動植物性殘渣混合物

�(�D�-�0�1�9�9�)、廢塑膠混合

物 �(�D�-�0�2�9�9�)、廢紙混合

物 �(�D�-�0�6�9�9�)、廢木材棧

板 �(�D�-�0�7�0�1�)、廢木材混

合物 �(�D�-�0�7�9�9�)、廢纖維

�(�D�-�0�8�0�1�)、 廢 棉 屑 �(�D�-

�0�8�0�2�)、廢布 �(�D�-�0�8�0�3�)、

廢纖維或其他棉、布等

混合物 �(�D�-�0�8�9�9�) 及生活

垃 圾 �(�D�-�1�8�0�1�) 等 廢 棄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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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民國一百零七年○月

○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八年二

月一日施行。

第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考量現行勞務契約履約期

間，為免履約爭議，增訂

本標準發布日。

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收費標準修正草案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苗栗縣垃圾焚化廠處理收費如下：

一、縣內一般廢棄物處理費用為每公噸新臺幣一千元。

二、因應中央垃圾緊急調度方案，縣外一般廢棄物處理費用為每公噸新臺幣二千二百元。

三、一般事業廢棄物處理費用依類別如下：

�( 一 �)� 事業員工 �( 不包含營業活動與生產製程 �) 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 �( 廢棄物代碼：

�H�-�0�0�0�2�)� 處理費用為每公噸新臺幣二千三百元。

�( 二 �)� 一般事業廢棄物 �( 廢棄物代碼：�D�-�0�1�0�2、�D�-�0�1�9�9、�D�-�0�6�9�9、�D�-�0�7�0�1、�D�-�0�7�9�9、

�D�-�0�8�0�2、�D�-�1�8�0�1�) 處理費用為每公噸新臺幣二千五百元。

�( 三 �)� 一般事業廢棄物 �( 廢棄物代碼：�D�-�0�2�9�9、�D�-�0�8�0�1、�D�-�0�8�0�3、�D�-�0�8�9�9�)� 處理費用

為每公噸新臺幣三千二百元。

四、縣內專案垃圾之收費標準依類別如附表。

第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民國一百零七年○月○日修正條文自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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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縣內專案垃圾處理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 /公噸

廢棄物種類 收費標準 備註

縣內專案垃圾

銷毀文件類 �1�,�0�0�0 元 �/公噸
一、本附表臚列各項縣內專

案垃圾處理之收費標

準，明確處理垃圾種

類，以臻完備。

二、處理垃圾未滿 �0�.�1 公噸

（�1�0�0 公斤）以 �0�.�1 公

噸計價。

三、縣內專案垃圾各項收費

標準係參考現行垃圾處

理成本訂定。

銷毀證物類 �2�,�3�0�0 元 �/公噸

銷毀動植物類 �2�,�3�0�0 元 �/公噸

機關報廢品 �2�,�3�0�0 元 �/公噸

其他經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認定之廢棄物

�2�,�3�0�0 元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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